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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農藥是任何化學或生物成分的單一物質或混合物，用於防止、殺滅、控制有

害生物或調節植物生長。自 1940 年代有機化學農藥被成功合成後，數百種農藥

陸續被研發出來，農藥市場蓬勃發展，為全球的糧食與人口成長奠定了基礎。雖

然農藥能保護農作物不被害蟲損害，防除生活環境中的各類病媒，但農藥的使用

亦為人類與環境帶來負面影響，在世界各地造成大量人類中毒事件，亦危及野生

動物的生存。 

為了遏止農藥的危害，聯合國以 21 世紀議程、國際化學品管理策略方針與

後續的永續發展目標為全球農藥的管理指明前進方向。近幾十年來聯合國制定了

許多文書與機制用以管理農藥，包括具法律效力的鹿特丹公約、斯德哥爾摩公

約、巴塞爾公約、蒙特婁議定書、水俁公約與世界衛生組織的三項協定，此外還

開發食品法典、國際農藥管理行為守則、全球化學品統一分類和標籤制度、病媒

控制產品清單與高危害性農藥指南等管理工具供各國自願性採用。 

這些文書與機制各自承擔不同的責任，鹿特丹公約、斯德哥爾摩公約、蒙特

婁議定書與水俁公約明確地列出全球需要禁止與限制使用的農藥，巴塞爾公約規

定了農藥廢棄物的運輸與處置，世界貿易組織的協定則與國際食品貿易、農藥貿

易與農藥智慧財產權相關。在自願性的文書與機制方面，食品法典制定了農藥在

食品中的最大殘留限量，國際農藥管理行為守則為世界各國提供農藥管理立法的

參考，全球化學品統一分類和標籤制度統合了可以應用於農藥產品的標籤，高危

害性農藥指南確立辨別高危害性農藥的標準，病媒控制產品清單則為各國的環境

用藥提供安全高效的選擇。 

美國主要根據聯邦殺蟲劑、殺菌劑及滅鼠劑法管理農藥，並授權美國環保署

的農藥計劃辦公室監管全國的農藥。農藥登記是美國農藥管理最關鍵的流程，在

登記時，美國環保署會篩除所有對人類健康或環境產生不合理負面影響的農藥，

制定等同法律的標籤以規範使用者。美國實施了多項行動與計畫以管理國內的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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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涵蓋內分泌干擾物、保護授粉者、保護瀕危動物、保護農業工作者與推廣有

害生物綜合管理等多項領域。 

我國至今仍面臨許多源於農藥造成的問題，於近年推廣的化學農藥十年減半

行動亦成效不佳，因此本研究參考現行的國際管理方法，並比較美國的管理方法

為我國的管理制度提出建議。本研究提出的建議，焦點集中在高危害性農藥、減

低農藥使用的風險、野生動物保護、農藥的殘留容許量與國際參與。 

 

關鍵字：農藥管理、鹿特丹公約、斯德哥爾摩公約、國際化學品管理策略方針、

美國環保署、高危害性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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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Pesticide refers to any substance or combination of chemical or biological agents 

designed to repel, eliminate, or manage pests, or to regulate plant growth. Since the 

successful synthesis of organic chemical pesticides in the 1940s, hundreds of pesticides 

have been developed, flourishing the pesticide market an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global food and population growth. While pesticides protect crops from pest damage 

and control various vectors in living environments, their use also brings negative 

impacts on human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leading to numerous poisoning incidents 

worldwide and threatening wildlife survival. 

To mitigate the hazards of pesticides, the United Nations has provided direction for 

global pesticide management through the Agenda 21, the Strategic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Chemical Management, and subsequ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Over recent decades, the United Nation has established numerous instruments and 

mechanisms to manage pesticides, including legally binding conventions such as the 

Rotterdam Convention, the Stockholm Convention, the Basel Convention, the Montreal 

Protocol, the Minamata Convention, and thre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greements. 

Additionally, it has developed management tools like the Codex Alimentarius, the 

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on Pesticide Management, the 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of Chemicals, Vector Control Product List, and 

the Guidelines on Highly Hazardous Pesticides for voluntary adoption by countries. 

These instruments and mechanisms bear different responsibilities: the Rotterdam 

Convention, Stockholm Convention, Montreal Protocol, and Minamata Convention 

explicitly list pesticides that need global prohibition or restriction, while the Basel 

Convention stipulates the transportation and disposal of pesticide waste.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s relate to international food trade, pesticide trad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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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sticid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egarding voluntary instruments and mechanisms, 

the Codex Alimentarius sets maximum residue limits for pesticides in food, the 

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on Pesticide Management provides legislative references 

for countries worldwide, the 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of Chemicals standardizes labels applicable to pesticide products, the 

Guidelines on Highly Hazardous Pesticides establish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such 

pesticides, and the Vector Control Product List offers safe and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medication options for count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esticide management primarily relies on the Federal 

Insecticide, Fungicide, and Rodenticide Act, authoriz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s Office of Pesticide Programs to regulate pesticides nationwide. Pesticide 

registration is a critical process in US pesticide management, where the USEPA 

excludes all pesticides that pose unreasonable negative impacts on human health or the 

environment during registration, and enforces legally binding labels to regulate usage. 

The US has implemented multiple actions and programs covering endocrine disruptors, 

pollinator protection, endangered species protection, agricultural worker protec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Our country still faces numerous pesticide-related issues, and the recent Chemical 

Pesticide Halving Action over the past decade has shown unsatisfactory results. Thus, 

this study references existing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and mechanisms, comparing US 

management methods to propose recommendations for our national management 

system. The recommendations proposed in this study focus on highly hazardous 

pesticides, reducing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pesticide use, wildlife protection, 

permissible pesticide residue levels, and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Keywords: Pesticide Management, Rotterdam Convention, Stockholm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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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Chemical Management,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Highly Hazardous Pestic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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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緣起 

農藥起源於約 4500 年前，當時美索不達米亞人使用元素硫控制害蟲，之後

歷經數千年發展，人們於 1940 年代成功合成有機化學農藥，從此農藥發生革命

性變化，各種類型的農藥陸續出現，直至今日全球市場約有 600 多種化學合成的

農藥成分[1]。農藥是全球糧食產業鏈不可或缺的要素，由於全球人口的增加，對

作物、商品和服務的需求，正在推動農藥的生產和使用，預計全球農業用農藥的

消費量將從 2023 年約 430 萬噸增至 2027 年約 441 萬噸[2]。雖然農藥能增加糧食

的產量，然而錯誤地使用農藥或使用高危害性農藥亦會為人類健康與環境帶來負

面影響，據估計每年大約發生 3.85 億例意外急性農藥中毒案例，並造成 11,000

人死亡[3]，此外每年還有約 150,000 的農藥自殺案例[4]。 

意識到農藥帶來的危害後，聯合國開始實施各項行動。聯合國對於 21 世紀

後的農藥管理方向，始於 1992 年的 21 世紀議程 (Agenda 21)[5]，議程要求各國

控制農藥的分配和使用，減少農業用農藥對人類健康的危害。之後的十年內，針

對特定農藥進行限制的鹿特丹公約與斯德哥爾摩公約陸續通過，並由聯合國於

2002 年發表國際化學品管理策略方針 (SAICM)，為全球在 2020 年前實現化學品

完整生命周期的健全管理，提出五項目標。2015 年，聯合國通過 2030 年可持續

發展議程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為全球訂立了為期 15

年的發展藍圖，其中的永續發展目標 (SDGs) 第 3.9 項提及：在 2030 年前大幅減

少危險化學品、空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以及其他污染造成的死亡及疾病人

數[6]。在這些宣言與目標的背景下，聯合國持續通過各種國際文書及制定各種機

制，以期對全球農藥的完整生命週期進行管理。 

雖然我國於 1972 年公布農藥管理法，對於農藥管理已行之有年，然而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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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仍常有農藥中毒、食品中農藥殘留超標、使用農藥自殺、野生動物誤食農藥或

使用非法農藥等問題發生。這些問題顯示出我國現行農藥管理制度並非完善，因

此有必要參考國際上的農藥管理方法與策略，或其他已開發國家的管理方法做出

調整或優化。 

1.2  研究範圍與目的 

由於我國不是聯合國的一員，亦非聯合國系統中各大農藥相關公約的締約

方，如鹿特丹公約、斯德哥爾摩公約與巴塞爾公約，所以我國對於各種聯合國公

約、協議或機制中，農藥相關決策的知情，會存在一定時間的延遲。這可能導致

我國無法及時有效監管高風險或高危害性的農藥，或得知最新的農藥管理趨勢。

因此本研究參考聯合國的分類[7]，選定國際上關於農藥管理的重要文書與機制，

列出七個具法律強制性的國際文書與機制，六個自願性質的國際文書與機制，逐

一探討其內容與現狀。 

因前述選定的文書與機制皆是國際性的，較難針對國家層面的管理策略深入

分析，因此本研究另選定美國作為國內農藥管理的研究對象。選定美國作為研究

對象的原因有四： 

1. 美國與我國皆為高收入國家與已開發國家，在國家條件上有相似性。

2. 美國是我國現今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與出口國 [144]。

3. 美國與我國皆非鹿特丹公約、斯德哥爾摩公約與巴塞爾公約的締約方，在農

藥管理領域，這三條公約是現今最重要的國際法律文書，因此我國與美國在

國際參與方面有相似性。

4. 我國時常參考美國環保署制定國內農藥管理方針。

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1. 收集與總結國際上關於農藥管理的方法，包括其運作方式與實施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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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蒐集美國現行的農藥管理法規、方法與計畫，比較我國和美國對於上述國際

管理方法的參與情形&比較國內的管理制度。

3. 根據國際管理方法，以及美國農藥管理的現狀，結合我國現況，對我國的農

藥管理方法提出建議。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次級資料分析法為主，調查研究法為輔，進行分析與討論。首

先，本研究收集國際上關於農藥管理方法的資料，包括聯合國的各項統計資料與

出版品，以及美國環保署的網頁資訊與出版品，本研究會對這些資料進行統整、

分析和歸納，並於各章整理出各項管理方法的重點與其現狀。 

同時，本研究也會蒐集我國農藥管理的現況，並於第六章與上述整理出的管

理方法進行比較，探討我國現行農藥管理制度不足之處。 

為避免比較時流於單純的文書對照且脫離現實層面，本研究積極蒐集國內各

項有關農藥管理的實施報告與新聞報導，並以調查研究法為輔，對農民進行訪

談，了解農民平時使用農藥遭遇的問題與難處。最後根據蒐集的資訊對我國現行

農藥管理不足之處，探究其原因，初步建議，並於終章將建議整理。 



doi:10.6342/NTU202403987

4 

2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農藥的定義 

農藥的定義在每個國家皆不同，這些定義的不同會影響到農藥的適用範圍與

管理方法，由於本研究的對象為國際文書與機制、美國，且最後會與我國的管理

方法進行比較，因此以下列出聯合國、美國與我國的農藥定義： 

1. 聯合國的國際農藥管理行為守則 (The 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on 

Pesticide Management) 為本研究中所有基於聯合國的國際文書與機制提供了

一致的農藥定義[8]： 

(1) 農藥是任何化學或生物成分的單一物質或混合物，用於防止、殺滅、控   

制有害生物或調節植物生長。 

(2) 有害生物是任何對植物、植物產品、材料或環境有害的植物、動物或病

原體，包括人類和動物疾病的寄生蟲或病原體媒介，以及造成公共衛生

問題的動物。 

2. 在美國，聯邦殺蟲劑、殺菌劑和滅鼠劑法案 (Federal Insecticide, Fungicide, 

and Rodenticide Act , FIFRA) 將農藥定義為[9]： 

(1) 任何旨在預防、消滅、驅除或減緩有害生物的物質或混合物。 

(2) 任何用作植物生長調節劑、落葉劑或乾燥劑的物質或混合物。 

(3) 何氮穩定劑。 

(4) 有害生物是任何昆蟲、囓齒動物、線蟲、真菌、雜草，或任何其他形式

的陸生或水生植物或動物，或病毒、細菌或其他微生物 (除人類或其他

動物體內外的病毒、細菌或其他微生物)。美國環保署有權宣布任何形式

的植物與動物生命為有害生物。 

(5) 農藥不包括新動物藥物，新動物藥物是指用於非人類動物的藥物與用於

動物飼料中的藥物 (即動物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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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我國，依據農藥管理法，將農藥定義為 [144]： 

(1) 用於防除農林作物或其產物之病蟲鼠害、雜草者，或用於調節農林作物

生長或影響其生理作用者，或用於調節有益昆蟲生長者。 

(2) 西藥、動物用藥、環境用藥、毒性化學品經環境部公告列管者、促進植

物生長及健康之產品如肥料或營養液皆不屬於農藥。 

 

聯合國在三者中擁有最廣泛的農藥定義，因其包含了動物用藥，而動物用藥

在美國與我國皆不屬於農藥類別。我國對於農藥的定義範圍最小，因我國的農藥

不包含環境用藥，環境用藥是一種非常廣大的農藥群集，包括病媒控制產品、木

材防腐劑與防污劑等，而環境用藥在聯合國與美國皆屬於農藥。聯合國、美國與

我國的農藥定義中皆包含用以促進植物之生長、開花、或再生的植物生長調節

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肥料並非植物生長調節劑，肥料在聯合國、美國與我國都

不是農藥。 

2.2  農藥的分類 

農藥可以依據用途與活性成分進行分類，聯合國根據用途對農藥的分類如表

2-1 所示[1]。 

表 2-1 聯合國依據目標生物對農藥的分類 

種類 用途 

殺蟲劑 (Insecticides) 殺死昆蟲和其他節肢動物。 

殺真菌劑 (Fungicide) 殺死真菌 (包括露菌病、晚疫病、銹

病、白粉病等)。 

除草劑 (Herbicides) 殺死雜草或其他不需要的植物。 

除蟎劑 (Miticides) 殺死以植物和動物為食的蟎蟲。 

植物生長調節劑 (Plant Growth 

Regulator) 

促進植物之生長、開花、或再生。 

殺線蟲劑 (Nematocide) 殺死以植物根部為食的線蟲。 

殺菌劑 (Bactericide) 殺死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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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軟體動物劑 (Molluscicide) 殺死蝸牛、蛞蝓與其他軟體動物。 

殺鳥劑 (Avicide) 殺死鳥類。 

木材防腐劑 (Wood Preservative) 木材防腐，主要針對真菌和昆蟲。 

防污劑 (Antifoulant) 殺死或驅除附著在水下表面的生物，

如船體上的藤壺。 

抗微生物劑 (Antimicrobial) 殺死微生物如細菌和病毒。 

 

我國的農藥分類與聯合國相似，皆有殺蟲劑、殺真菌劑、除草劑、除蟎劑、

植物生長調節劑、殺線蟲劑與除螺劑 (殺軟體動物劑的一種)，另有殺鼠劑，合計

共有 8 種用途之農藥分類 [145]。美國的農藥種類相當多，約有 20 多種且包含了

表 2-1 中除殺鳥劑的所有農藥類別[10]。 

農藥產品由活性成分與輔助成分組成，活性成分是提供殺蟲作用的部分 

[8]，輔助成分是產品中非活性成分的部分，可以防止農藥結塊或起泡、延長產品

保存期限以及提高施用時的安全[11]。農藥可以根據活性成分劃分為化學農藥 

(Chemical Pesticides) 與生物保護劑 (Bioprotectants)[1]。 

大部分的農藥皆為化學農藥，且大多數的化學農藥是合成有機化合物，少數

的化學農藥如硫、銅基殺菌劑是無機化合物。這些化學農藥可以根據它們的化學

組成或作用方式再做分類，常見的化學組成如：有機磷類 (Organophosphates) 、

新菸鹼類 (Neonicotinoids)、苯併咪唑類 (Benzimidazoles)、甘胺酸類 

(Glycine)、氨基甲酸鹽劑 (Carbamates) 等；常見的作用方式如：乙醯膽鹼酯酶抑

制 (Acetylcholinesterase inhibitors)、鈉離子通道調節 (Sodium channel 

modulators)、有絲分裂及細胞分裂 (Mitosis and cell division)、呼吸作用 

(Respiration) 等。 

生物保護劑則包含四種類別，為信息素 (Semiochemical)、微生物 (細菌、真

菌和病毒)、天然物質以及無脊椎動物生物控制劑 (Invertebrate Biocontrol Agents) 

[1]。基本上，生物保護劑較化學農藥安全，且專一，較不會波及到非目標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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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農藥的使用現狀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在其數據庫平台 FAOSTAT，提供了全球的農藥使用數據，這些數

據來自各國政府的調查，以及各國每年向 FAO 統計部門報告的數據。截至 2024

年 6 月，FAOSTAT 可用的數據範圍為 1990 至 2021 年，根據這些數據，我們能

知曉全球農藥的使用趨勢與現狀。 

如圖 2-1 所示[12]，2021 年全球用於農業的農藥活性成分高達 350 萬噸，在

十年內增長了 11％，且相較 1990 年增長了 100%。近十年的使用量與 1990 年代

相比，除草劑增加了 53％，殺真菌劑與殺菌劑增加了 111％，殺蟲劑則增加了

44%。2021 年使用量最多的農藥種類為除草劑，佔總使用量的 49%，其次為 22%

的殺蟲劑。 

 

圖 2-1 全球用於農業的農藥活性成分之增長趨勢 

 

自 1990 年代中期以來，美洲一直是全球農藥使用量最大的地區，在 2021 年

使用了 178 萬噸的農藥活性成分。同年，亞洲使用了 98 萬噸的農藥活性成分，

是全球使用量第二高的地區，其他地區的使用量則依序為歐洲、非洲與大洋洲

[12]。在 2018 年，中國、美國與巴西是世界上農藥使用量前三高的國家[13]，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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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一排名在近期大幅更動，2021 年的前四名分別為巴西、印尼、美國與中國，

這顯示全球農業與農藥市場正在發生改變，全球食品的貿易流向正往南南貿易轉

移[14]。關於農藥的進出口，亞洲在 2021 年出口了最多的農藥產品，達 360 萬

噸，美洲則進口了最多的農藥產品，達 120 萬噸[12]。 

單位耕地面積的農藥使用量亦是重要的議題，2021 年全球每公頃耕地的農藥

活性成分使用量為 2.26 公斤，相較 1990 年增加了 85%[12]。關於單位耕地面積

的農藥使用量，我們可能會認為收入越低的國家會使用越多的農藥，然而事實正

好相反，收入較高的國家的農藥使用量更高。此外，高收入國家為生產相同數量

的作物亦使用了較多的農藥，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尚不明瞭，推測原因可能是高

收入國家對其農產品的要求較高或各地不同作物種類的影響[15]。全球各國單位

耕地面積的農藥使用量分布如圖 2-2 所示[12]。 

 

 

圖 2-2 全球各國單位耕地面積的農藥使用量 

 

近十幾年來經歷了一系列合併與收購，目前全球的農藥市場主要由四家公司

掌控，依市占率高低依序為中國化工集團 (ChemChina)、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Bayer AG)、巴斯夫歐洲公司 (BASF) 以及科迪華公司 (Corteva Agriscience)，這

些公司控制了全球 60%的農藥貿易[14]。由於全球人口增長帶來的食物需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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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農藥化學品 (農藥與肥料) 的市場規模預計在 2030 年達到 3901.7 億美元，2024

年至 2030 年的年複合增長率為 5.4%[16]。此外，全球農業用農藥的消費量預計

從 2023 年的 430 萬噸增至 2027 年的 441 萬噸[2]。 

2.4  農藥的危害 

錯誤地使用農藥會對人類與環境造成不良影響，當人類暴露於某些農藥時，

農藥可能會破壞其生殖、免疫和神經系統，甚至引發癌症。一旦農藥進入生態系

統，會通過生物累積破壞敏感的環境平衡，由於部分農藥難以被生物降解，所以

它們能在自然界中存在很久，嚴重威脅人類與其他生物的健康[17]。 

農藥暴露可分為急性和慢性，當個體在短時間內暴露於大量農藥時稱為急性

暴露，急性暴露可能會引起頭痛、疲勞、出汗、脈搏緩慢、噁心、腹瀉和嘔吐。

慢性暴露則是個體長時間 (數月或數年) 接觸農藥的情況，可能會引起癌症、生

殖異常、出生缺陷、基因突變或激素失調[18]。人類主要通過食物、水和空氣這

三種介質暴露於農藥，並經由皮膚接觸、呼吸或飲食將農藥吸收進身體。 

源於農藥暴露引起的農藥中毒一直被視為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農藥中毒可

以分為非故意與故意的農藥中毒。據估計全球每年約有 3.85 億例非故意的急性農

藥中毒案例，造成約 11,000 人死亡，這些非故意中毒案例大多集中在發展中國

家，以南亞的數量最多[3]。 

故意的農藥中毒則是由自殺意圖所引起，由於綠色革命將高度危險的農藥引

入貧困的農村家庭，使用農藥自殺的案例急劇上升，中國和印度是現今擁有最多

農藥自殺案例的國家[4]。因農藥中毒而死亡案例中，農藥自殺始終是最主要的原

因，在 2010 至 2014 年間，每年約發生 110,000 至 168,000 起的農藥自殺，佔全

球自殺總數的 14 到 20%[19]。在我國，使用農藥自殺也屢見不顯，尤其是使用巴

拉刈 (Paraquat) 的自殺案例。為防止人們使用巴拉刈自殺，我國在 2018 年 2 月

禁止巴拉刈的進口和生產，並於 2020 年 2 月進一步禁止其銷售和使用。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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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禁止巴拉刈的進口和生產後，2019 年我國的農藥自殺率下降了 37%，源

於巴拉刈的自殺率下降了 58%[20]。 

圖 2-3 描述了農藥在環境中的暴露路徑[17]，農藥可能經由逕流、施用於作

物或降雨影響水生生態系統，並通過噴霧飄移或揮發傳播至遠方，當農藥過量沉

積於土壤時會導致土壤有機物減少，從而降低保水能力及破壞土壤微生物，最終

使土壤肥力下降。農藥對於哺乳類動物，屬有機磷劑 (Organophosphates) 與氨基

甲酸鹽劑 (Carmabates) 的毒性為前二強，合成除蟲菊精類 (Pyrethroid) 對於水生

生物的毒性最強，新菸鹼類 (Neonicotinoids) 對於蜜蜂等授粉者的毒性最強 

[145]。根據本研究訪談一名苗栗蜂農得知，幾年前，他們家的蜜蜂因採食鄰近茶

園與玉米田的花粉，發生大量蜜蜂中毒死亡，而造成蜜蜂死亡的元凶很有可能就

是台灣一直以來盛行使用的新菸鹼類農藥。 

 

 

圖 2-3 農藥在環境中的不同暴露路徑 

2.5  我國的管理現狀 

截至 2024 年 7 月，經農業部核准登記的農藥有除蟎劑 43 種、殺真菌劑 344 

種、除草劑 141 種、殺蟲劑 266 種、除螺劑 4 種、殺線蟲劑 9 種、植物生長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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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 33 種、殺鼠劑 4 種、混合分類 1 種，共計 845 種農藥產品[146]。 

農藥管理法是我國主管農藥的法律，該法指定農委會 (現為農業部) 為中央

主管機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為地方主管機關，負責農藥管理法規與政策的訂定

及執行。在我國，如果農藥未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並核發許可證，將無法製

造、加工或輸入。如果業者欲申請核准登記，需填妥申請書，並附上田間試驗資

料、毒理試驗資料、理化資料以及農藥標準規格檢驗合格之證明供農藥技術諮議

會審查。當審查通過，將公告該農藥的殘留容許量與使用範圍，並核發許可證。

農藥許可證的期限為五年，可以申請展延但每次展延不可超過五年，如果該農藥

核准登記已滿十五年，展延時還需額外附上毒理試驗資料[144] [147]。 

在我國，農藥販賣業者需置專任管理人員，並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取得農藥

販賣業執照方可營業。根據農藥管理法，販賣業者不能在營業場所外販賣農藥、

不能將農藥拆封販賣以及不能賣給未滿十八歲之兒少。對於農藥使用者，則需使

用經農業部核准之農藥，且農作物中的農藥殘留若超過規定的殘留容許量將不得

販售[144]。 

為實現聯合國於 2015 年通過的永續發展目標，農業部於 2018 年推動化學農

藥十年減半行動，設定 2014 至 2016 為基期年，預計將化學農藥活性成分的年用

量於 2027 年減半為 4570 噸，且將單位耕地面積的年用量於 2027 年減半為每公

頃 6.3 公斤。十年減半行動分三階段進行，依序為 2018 至 2020 年、2021 至 2023

年及 2024 至 2026 年，最後將於 2027 年檢討總體成果。十年減半行動以三項策

略作為執行方向，策略與其內容如下[148]： 

1. 強化綜合管理，鼓勵友善農業：農業部推動有害生物綜合管理 (IPM)，提供

農民更多控制害蟲的方法以減少化學農藥的使用，並且加強開發與引入生物

農藥。 

2. 汰除高風險農藥，強化分級管理：推動淘汰高危害風險的化學農藥、強化農

藥安全監控機制、建立安全性分級管理並在非農業用地禁用除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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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訂配套措施，逐步達成減半：推動農藥實名制、農藥代噴以及植物醫師 

(後更名為植物診療師) 制度。 

 

目前化學農藥十年減半行動的重要成果如下： 

1. 有害生物綜合管理：全國實施 IPM 的耕地面積在 2022 年擴張至 4,990 公

頃，實施 IPM 耕作的地區，年度化學農藥施用量減少約四成。 

2. 劇毒農藥：劇毒農藥在 2022 年的全國使用量為 339 公噸，相較基期年大幅

下降，只餘基期年的三成。 

3. 農藥購買實名制：農藥購買實名制於 2021 年正式實施，要求民眾購買農藥

時需登記姓名、身分證字號、地址與電話等資訊，以便追溯農藥來源，並防

止農藥販賣業者未按規定向農民推薦農藥。 

4. 農藥代噴：為因應農業人口老年化，考慮到施用高危害與高風險農藥所需之

專業性，我國持續推廣農藥代噴，農藥代噴技術人員需經訓練並通過測試，

獲得證書後方可從業，截至 2024 年 7 月，我國共有 829 名農藥代噴從業人

員。 

5. 植物診療師：植物診療師法於 2024 年 7 月 15 日三讀通過，預計每年招考

300 人，這些植物診療師將促進我國 IPM 之實施，輔導農民精準且正確地施

用農藥，避免發生藥害、減少化學農藥施用量、成功防止病蟲以及避免病蟲

產生抗藥性。 

 

    十年減半行動最初目標的實施成效不佳，化學農藥的用量不減反增，

2022 年化學農藥活性的年用量為 9,371 公噸，高出基期年 232 噸，單位耕地

面積的年用量為每公頃 13.78 公斤，高出基期年 1.05 公斤[148]。而造成此情

形的主要原因可能為極端氣候導致病蟲害加劇、病蟲對現有農藥產生抗藥性

以及 IPM 推廣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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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章 具法律效力的國際文書與機制 

3.1  鹿特丹公約 

3.1.1  簡介 

關於在國際貿易中對某些危險化學品和農藥採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

公約 (Rotterdam Convention on the Prior Informed Consent Procedure for Certain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Pesticid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於 1998 年通過，並在

2004 年生效。截至 2024 年 7 月，公約有 166 個締約方 (165 國加上歐盟)。公約

共經七次修訂，目前採用的是 2019 年經過第九次締約方大會修訂的版本。 

公約的目標是在某些危險化學品的國際貿易中，促進有關此類化學品特性的

訊息交流，並制定程序以要求締約方將進出口此類化學品的決策通知其他締約

方，使締約方在此類化學品的貿易中共同承擔責任與合作，最終保護人類與環境

免於危險化學品的潛在危害。公約條文主要的重點如下[21]： 

1. 禁用或嚴格限制化學品的通知：當締約方在其境內對某種化學品採取最後管

制行動，意即該締約方禁用或嚴格限制某種化學品時，締約方應在最後管制

行動生效的九十天內將此行動書面通知鹿特丹公約秘書處並附上相關資料。

秘書處會審核收到的資料，如果資料內容符合要求，秘書處會將收到的資料

傳達給其他締約方。 

2. 極為危險的農藥製劑的提案：當締約方之中的發展中國家或經濟轉型國家，

在其境內遇到極為危險的農藥製劑引起的問題時，可向秘書處提案將列該製

劑列入附件三並附上相關資料。秘書處會審核收到的資料，如果資料內容符

合要求，秘書處會將收到的資料傳達給其他締約方。 

3. 列入附件三 ( 表 3-1)：當秘書處收到至少兩個國家對於同一化學品提交的禁

用或嚴格限制的通知，或是收到一個極為危險的農藥製劑的提案後，會對資

料進行審核，之後將資料送交公約附屬的化學品審查委員會。委員會將在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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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方大會就是否將該化學品或是農藥製劑列入附件三而向締約方大會提出建

議，最後由大會決定是否列入附件三。當大會決定將某種化學品或農藥製劑

列入附件三，秘書處會將一份決定指導文件送交所有締約方，幫助締約方評

估該化學品或農藥製劑的使用與處理風險。 

4. 事先知情同意 (PIC) 程序：決定指導文件發送後，各締約方必須在發送後九

個月內對列入附件三的化學品或是農藥製劑做出進口回覆。進口回覆包含三

種類型，同意進口、不同意進口與有條件的同意進口。所有締約方必須尊重

這些決定，不能向不同意進口的締約方出口該化學品或農藥製劑。 

5. 出口：締約方出口時基本需要遵守兩個原則，一為遵守事先知情同意程序，

二為締約方如果計畫出口其領土內禁止或嚴格限制的化學品時 (包含未被列

入附件三的化學品)，需通知進口締約方。 

3.1.2  附件三所列之農藥 

附件三共包含 36 種農藥 (包含三種極為危險的農藥製劑)，以及 1 種同時為

工業化學品的農藥，這些農藥的名稱、分類、CAS Number、列入時間、用途與

化學結構等資訊整理於 表 3-1。最新列入的農藥為 2023 年新增的托福松 

(Terbufos)，各締約方需要在 2024 年 7 月 21 日前對其做出進口回覆[22]。 

 表 3-1 鹿特丹公約附件三所列之農藥 

化學品 公約的分類 CAS No. 列入時間 用途 化學結構 

2,4,5-三氯苯氧乙

酸 (2,4,5-T) 及

其鹽類與酯類 

農藥 93-76-5(*) 1998 除草劑 苯氧乙酸 

阿特靈 (Aldrin) 農藥 309-00-2 1998 殺蟲劑 環雙烯有機氯 

四氯丹 

(Captafol) 

農藥 2425-06-1 1998 殺真菌劑 鄰苯二甲醯亞

胺 

可氯丹

(Chlordane) 

農藥 57-74-9 1998 殺蟲劑 環雙烯有機氯 

殺蟲脒

(Chlordimeform) 

農藥 6164-98-3 1998 殺蟲劑、

除蟎劑、

甲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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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卵藥 

克氯苯

(Chlorobenzilate) 

農藥 510-15-6 1998 除蟎劑 氯苯 

滴滴涕 (DDT) 農藥 50-29-3 1998 殺蟲劑 滴滴涕 

地特靈 

(Dieldrin) 

農藥 60-57-1 1998 殺蟲劑 環雙烯有機氯 

達諾殺 

(Dinoseb) 及其

鹽類與酯類 

農藥 88-85-7 1998 除草劑、

乾燥劑、

殺蟲劑、

殺真菌劑 

二硝基酚 

1,2-二溴乙烷

(EDB) 

農藥 106-93-4 1998 殺蟲劑、

殺線蟲劑 

有機溴化物 

氟乙醯胺

(Fluoroacetamide) 

農藥 640-19-7 1998 殺鼠劑、

殺蟲劑 

乙醯胺 

蟲必死 (HCH) 農藥 608-73-1 1998 殺蟲劑 氯化烴 

飛佈達

(Heptachlor) 

農藥 76-44-8 1998 殺蟲劑 環雙烯有機氯 

六氯苯 (HCB) 農藥 118-74-1 1998 殺真菌劑 六氯苯 

靈丹 (Lindane) 農藥 58-89-9 1998 殺蟲劑、

除蟎劑 

氯化烴 

汞化合物

(Mercury 

Compounds) 

農藥  1998 殺菌劑、

除草劑、

殺蟲劑、

殺真菌劑 

汞化合物 

甲基巴拉松 

(Methyl-

parathion) 有效

成份含量等於或

高於 19.5%的乳

油及有效成份含

量等於或高于於

1.5%的粉劑 

極為危險的

農藥製劑 

298-00-0 1998 殺蟲劑、

除蟎劑 

有機磷 

五氯酚 (PCP) 

及其鹽類與酯類 

農藥 87-86-5(*) 1998 木材防腐

劑、殺真

菌劑、除

草劑、殺

蟲劑、殺

五氯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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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動物

劑 

福賜米松

(Phosphamidon)

有效成份含量超

過 1000 g /L 的

可溶性液劑 

極為危險的

農藥製劑 

13171-21-6 1998 除蟎劑、

殺蟲劑 

有機磷 

百蟎克

(Binapacryl) 

農藥 485-31-4 2004 除蟎劑、

殺真菌劑 

二硝基酚丁烯

酸酯 

二硝基磷甲酚 

(DNOC) 及其各

種鹽類 

農藥 534-52-1 2004 殺蟲劑、

除草劑、

殺真菌劑 

二硝基磷甲酚 

可粉化混合粉

劑：含量等於或

高於 7%的免賴

得 (Benomyl)、

等於或高於 10%

的加保扶 

(Carbofuran)、等

於或高於 15%的

得恩地 (Thiram) 

極為危險的

農藥製劑 

免賴得：

17804-35-2 

加保扶：

1563-66-2 

得恩地：

137-26-8 

2004 免賴得： 

殺真菌劑 

加保扶： 

除蟎劑、

殺蟲劑、

殺線蟲劑 

得恩地： 

殺真菌劑 

免賴得： 

苯併咪唑 

加保扶： 

胺基甲酸鹽 

得恩地： 

二硫代胺基甲

酸鹽 

二氯乙烷 

(Ethylene 

Dichloride) 

農藥 107-06-2 2004 殺蟲劑 鹵烷 

環氧乙烷

(Ethylene Oxide) 

農藥 75-21-8 2004 殺蟲劑 環氧化合物 

亞素靈

(Monocrotophos) 

農藥 6923-22-4 2004 殺蟲劑、

除蟎劑 

有機磷 

巴拉松

(Parathion) 

農藥 56-38-2 2004 殺蟲劑、

除蟎劑 

有機磷 

毒殺芬

(Toxaphene) 

農藥 8001-35-2 2004 殺蟲劑 氯化烴 

所有三丁錫化合

物 (All 

Tributyltin 

Compounds) 

農藥、工業 1461-22-9, 

1983-10-4, 

2155-70-6, 

24124-25-2, 

4342-36-3, 

2008 殺生物

劑、船體

的防污漆 

三丁錫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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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5-9, 

85409-17-2 

拉草 (Alachlor) 農藥 15972-60-

8 

2011 除草劑 氯化乙醯胺 

得滅克 

(Aldicarb) 

農藥 116-06-3 2011 殺蟲劑、

除蟎劑、

殺線蟲劑 

胺基甲酸鹽 

安殺番

(Endosulfan) 

農藥 115-29-7 2011 殺蟲劑、

除蟎劑 

環雙烯有機氯 

谷速松 

(Azinphos-

methyl) 

農藥 86-50-0 2013 殺蟲劑 有機磷 

達馬松 

(Methamidophos) 

農藥 10265-92-6 2015 殺蟲劑、

除蟎劑 

有機磷 

加保扶 

(Carbofuran) 

農藥 1563-66-2 2017 除蟎劑、

殺蟲劑、

殺線蟲劑 

胺基甲酸鹽 

三氯松

(Trichlorfon) 

農藥 52-68-6 2017 殺蟲劑 有機磷 

福瑞松  

(Phorate) 

農藥 298-02-2 2019 殺蟲劑 有機磷 

托福松 

(Terbufos) 

農藥 13071-79-9 2023 殺蟲劑、

殺線蟲劑 

有機磷 

 

3.1.3  遵約機制 

鹿特丹公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國際文書，因此設置遵約委員會以此監督公約

的施行。關於違反公約的情事，如有締約方受到另一違反公約的締約方影響，可

以向遵約委員會提出呈文，並由委員會進行審議，未遵約一方不能參與委員會就

此違約事項作出的結論。委員會可能對違約事項作出的措施有[21]： 

1. 向相關締約方提供支持，比如資金或技術支援。 

2. 請相關締約方報告其工作進展。 

3. 對未來可能與目前的違約狀況發表關注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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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布違約情事。 

3.1.4  締約方大會 

鹿特丹公約最近一次的締約方大會為 2023 年 5 月舉行的第十一次會議，此

次會議針對是否將六種農藥列入附件三進行討論。下方以表 3-2 概述本次會議上

討論的六種農藥之狀況。 

此次會議只通過了將一種農藥 (托福松) 列入附件三的決定，也是自 2019 年

來唯一被列入附件三的農藥。其餘五種農藥因未能達成協商一致，關於是否將它

們列入附件三的討論將被推遲到 2025 年的第十二次締約方大會[23]。 

除這次會議上審議的六種農藥，還有四份極為危險的農藥製劑與數十份化學

品的通知有待化學品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審查，化學品審查委員會才能在締約

方大會提出是否將其列入附件三[23]。 

表 3-2 鹿特丹公約第十一次締約方大會審議之農藥 

農藥名稱 是否同意列入附件三 不同意列入附件三的原因 

托福松

(Terbufos) 

同意  

依普同

(Iprodione) 

不同意 缺乏替代品，列入可能會對食物價格

帶來不良影響。 

乙草胺

(Acetochlor) 

不同意 缺乏替代品；仍有締約方在大面積使

用。 

丁基加保扶

(Carbosulfan) 

不同意 對於一些締約方來說，列入會對其經

濟產生重大影響。 

巴拉刈

(Paraquat) 

不同意 缺乏替代品，列入會對一些締約方的

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芬殺松

(Fenthion) 

不同意 缺乏替代品；對一某締約方的農業生

產不可或缺。 

 

3.1.5  成效與現況 

2020 年 1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公約秘書處收到了 194 個屬於農藥

類別，禁用或嚴格限制化學品的通知。此外，直到 2022 年 10 月 31 日，所有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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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方需要對 52 種化學品與農藥製劑提交進口回覆，具秘書處統計，進口回覆的

提交率為 77%[24]。 

在 2004 到 2019 年間，列於附件三且具有明確貿易紀錄的 46 種化學品或農

藥製劑，全球累計貿易量為 64.5 兆噸，其中農藥化學品與農藥製劑較低為 2.4 兆

噸，並以五氯酚 (Pentachlorophenol) 及其鹽類與酯類為大宗。2004 到 2019 年

間，列入附件三中的化學品，七成在全球貿易中呈下降趨勢，然而出口附件三化

學品的造成違約次數卻占總貿易量的四成，凸顯公約效力不足[25]。至於化學品

被列入附件三後的價格影響並不明顯且難以評估[26]。 

目前，公約主要面臨的問題為針對違約效力不足，新農藥列入附件三的速度

過於緩慢，以及缺少將農藥列入公約後會減少人類健康與風險的證據。 

3.2  斯德哥爾摩公約 

3.2.1  簡介 

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 (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於 2001 年通過，並在 2004 年生效。截至 2024 年 7

月，公約有 186 個締約方。公約的目標為，保護人類健康與環境免於持久性有機

污染物的危害。公約共經六次修訂，目前採用的是 2019 年經過第九次締約方大

會修訂的版本。公約條文主要的重點如下[27]： 

1. 消除：締約方應採取行政與法律措施來消除公約附件 A (表 3-3) 所列化學品

的生產、使用與進出口。 

2. 限制：締約方應限制公約附件 B (表 3-4) 所列化學品的生產與使用。 

3. 出口：附件 A 所列化學品，只有享有特定豁免才准許出口。附件 B 所列化學

品，只有享有特定豁免或符合可接受用途才准許出口。 

4. 進口：附件 A 與 B 所列化學品，只有為了環境無害化處置或符合附件 A 與

B 中規定的特定豁免及可接受用途才准許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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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特定豁免：在成為締約方時，任何國家可以向公約秘書處登記附件 A 或附件

B 所列化學品的特定豁免。特定豁免有五年有效期，且可以最多延長五年。 

6. 管制與評估：如果締約方曾對新農藥制訂管制或評估方案，那該締約方必須

防止具有 POPs 特性的新農藥被生產與使用，並對目前使用的農藥進行 POPs

特性的評估。 

7. 庫存和廢棄物：含有附件 A 或附件 B 所列化學品的庫存應以環境無害化的方

式管理。含有附件 A 或附件 B 所列化學品的廢棄物應以環境無害化方式收

集、運輸，並且以銷毀其 POPs 成分或永久質變的方法作處置。為了達成這

些目標，締約方應該和巴塞爾公約的相關機構合作。 

3.2.2  附件 A 與 B 所列之農藥 

斯德哥爾摩公約的附件 A 目前共列出 17 種農藥，附件 B 共列出 2 種農藥，

這些農藥的名稱[27]、CAS Number、列入時間、用途、化學結構與特定豁免等資

訊整理於表 3-3 及表 3-4。除已列入公約的農藥，陶斯松 (Chlorpyrifos) 正在等待

審議，未來有可能列入附件中。 

表 3-3 斯德哥爾摩公約附件 A 所列之農藥 

農藥名稱 CAS No. 用途 列入時間 化學結構 特定豁免 

阿特靈

(Aldrin) 

309-00-2 殺蟲劑 2001 環雙烯有機氯 生產：無 

使用：有 

可氯丹

(Chlordane) 

57-74-9 殺蟲劑 2001 環雙烯有機氯 生產：有 

使用：有 

地特靈

(Dieldrin) 

60-57-1 殺蟲劑 2001 環雙烯有機氯 生產：無 

使用：有 

安特靈

(Endrin) 

72-20-8 殺蟲劑、

殺鼠劑 

2001 環雙烯有機氯 生產：無 

使用：無 

飛佈達

(Heptachlor) 

76-44-8 殺蟲劑 2001 環雙烯有機氯 生產：無 

使用：有 

六氯苯

(HCB) 

118-74-1 殺真菌劑 2001 六氯苯 生產：有 

使用：有 

滅蟻樂 2385-85-5 殺蟲劑 2001 環雙烯有機氯 生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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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ex) 使用：有 

毒殺芬

(Toxaphene) 

8001-35-2 殺蟲劑 2001 氯化烴 生產：無 

使用：無 

α-六氯環己

烷 (α-HCH) 

319-84-6 生產林丹

的副產品 

2009 氯化烴 生產：無 

使用：無 

β-六氯環己

烷 (β-HCH) 

319-85-7 生產林丹

的副產品 

2009 氯化烴 生產：無 

使用：無 

十氯酮

(Chlordecone) 

143-50-0 殺蟲劑、

殺真菌劑 

2009 環雙烯有機氯 生產：無 

使用：無 

靈丹

(Lindane) 

58-89-9 殺蟲劑、

除蟎劑 

2009 氯化烴 生產；無 

使用：有 

五氯苯

(PeCB) 

608-93-5 殺真菌劑 2009 五氯苯 生產：無 

使用：無 

安殺番

(Endosulfan)

原藥與其相

關異構物 

115-29-7, 

959-98-8, 

33213-65-9 

殺蟲劑、

除蟎劑 

2011 環雙烯有機氯 生產：有 

使用：有 

五氯酚 

(PCP) 及其

鹽類與酯類 

87-86-5(*) 除草劑、

殺蟲劑、

殺軟體動

物劑、殺

真菌劑、

木材防腐

劑 

2015 五氯酚 生產：有 

使用：有 

大克蟎

(Dicofol) 

115-32-2, 

10606-46-9 

除蟎劑 2019 滴滴涕 生產：無 

使用：無 

甲氧滴滴涕

(Methoxychlor) 

72-43-5 殺蟲劑 2023 滴滴涕 生產：無 

使用：無 

 

表 3-4 斯德哥爾摩公約附件 B 所列之農藥 

農藥名稱 CAS No. 用途 列入時間 化學結構 可接受用途

和特定豁免 

滴滴涕 (DDT) 50-29-3 殺蟲劑 2001 滴滴涕 生產：皆有 

使用：皆有 

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鹽

1763-23-1, 

307-35-7 

殺蟲劑 2009 PFAS 生產：有可

接受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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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和全氟辛烷磺

酰氟 (PFOSF) 

無特定豁免 

使用：皆有 

3.2.3 遵約機制 

斯德哥爾摩公約是唯一沒有遵約機制的聯合國多邊環境協定，因此前十次締

約方大會都審議了這個問題，直至去年的第十一次大會才決定設置遵約委員會。

根據新通過的 11/19 號決議[28]，新的遵約機制將旨在協助締約方履行公約規定的

義務，尤其是協助發展中國家與經濟轉型國家。遵約委員會的 15 名成員將在下

次選出，且至少每年進行一次會議。 

如果有締約方難以履行公約或是被違約的締約方所影響，都可以向遵約委員

會提交呈文，締約方大會可能會對締約方違約情形發表關注聲明、對締約方提供

支持與諮詢或取消締約方根據公約享有的權利與特權[28]。 

3.2.4  締約方大會 

斯德哥爾摩公約最近的締約方大會為 2023 年 5 月舉行的第十一次會議，並

在會議上通過了 27 項決議。其中重要成果為將農藥甲氧滴滴涕列入附件 A，通

過遵約程序的決議以及成立遵約委員會。大會還針對數種農藥用途的 POPs 進行

討論，下方列出大會有關 POPs 農藥之成果摘要[29]： 

1. DDT：DDT 專家組編寫一份 DDT 及其替代品生產與使用的報告，報告全文

載於 UNEP/POPS/COP.11/INF/8。大會決議，在特定環境下仍須使用 DDT，

但大會鼓勵締約方採用替代性產品如農藥浸泡過的蚊帳。 

2. 甲氧滴滴涕：大會決議將甲氧滴滴涕列入附件 A。 

3. 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類和全氟辛烷磺酰氟：大會呈現了一份全氟辛烷磺酸及

其鹽類和全氟辛烷磺酰氟替代品的評估報告 (UNEP/POPRC.18/19/Rev.1)。目

前公約秘書處正展開技術援助活動，幫助締約方處理相關物質的問題。大會

決議，鼓勵締約方使用和開發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類和全氟辛烷磺酰氟的替

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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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成效與現況 

關於公約執行的成效與現況可見於全球監測計畫 (Global Monitoring Plan, 

GMP) 報告以及公約的成效評估報告。 

全球監測計畫是評估斯德哥爾摩公約效力的關鍵要素，它旨在識別 POPs 濃

度在全球範圍的變化，並以空氣、人體組織、水作為全球監測計畫的核心介質。

全球監測計畫的報告每六年產出一次，最近一次是 2022 年的第三階段全球監測

報告。在第三階段全球監測報告中重點關注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和全氟辛酸

(PFOA)，目前可作為農藥的 PFOS 在亞太與西歐的空氣含量正在下降，在人類組

織的含量中先是提高後減少，而在內陸水域與北大西洋、地中海、中國近海

PFOS 的含量都明顯減少[30]。 

按照公約第 16 條要求，公約所設之成效評估委員會需要以六年為周期提交

一份成效評估報告，最新的六年評估週期為 2017 至 2023 年。根據最新一期成效

評估報告，最初於 2001 年列入的 POPs，其環境含量皆已下降，之後列入的

POPs，其含量大多開始下降[31]，部分較新列入的 POPs  (如毒殺芬、大克蟎與

十氯酮) 缺乏數據判斷其環境含量趨勢[30]，少數如六氯苯 (HCB) 環境含量略為

增加，推測原因是氣候變化或是二次來源的排放[31]。 

DDT 是最初被列入附件中的 POPs 中唯一還在生產與使用的農藥，印度是

DDT 最大的使用國也是僅有的生產國。根據估計，2005 年以來至 2020 年，DDT

的全球總使用量下降 79%，在 2020 年為 1032 噸[31]。 

2009 年後被列入附件的 POPs 中有數種農藥仍在生產 (資料統計至 2018

年)，以林丹 (Lindane)、安殺番 (Endosulfan)、毒殺芬 (Toxaphene) 擁有最多個

締約方仍在生產，依次為 13、8 及 7 國[32]。 

圖 3-1[32]呈現 2001 到 2018 年，每年對列入的 POPs 實施控制措施 (法律或

行政措施) 的締約方數量。可以發現越早被列入的農藥受到越多的締約方控制，

2009 年後被列入的 POPs，其受控制程度較低，但也逐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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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方提交的國家報告是成效評估委員會製作成效評估報告的主要數據來

源，然而截至現在共五次的國家報告，最高的提交率只有 29%[32]，這使委員會

在評估時面臨困難，無法客觀全面地統計，例如仍在進出口附件 A 與 B 所列物質

的締約方數量、採取措施來管制具 POPs 特性新農藥的締約方數量等重要信息。 

 

 

圖 3-1 每年對 POPs 實施控制措施的締約方數量 

3.3  巴塞爾公約 

3.3.1  簡介 

控制有害廢棄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的巴塞爾公約 (Basel Convention on the 

Control of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of Hazardous Wastes and their Disposal) 於

1989 年 3 月 22 日通過，並於 1992 年 5 月 5 日生效。公約的目標為，保護人類健

康與環境免受有害廢棄物和其他廢棄物在管理時 (收集、運輸以及處置階段) 可

能產生的不良影響，截至 2024 年 7 月，公約有 191 個締約方。公約經多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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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目前採用的是 2019 年經過第十四次締約方大會修訂的版本。公約條文的重

點如下[33]： 

1. 有害廢棄物：公約對有害廢棄物的定義為列於附件一 (表 3-5) 的廢棄物種

類，且至少具有附件三所列危險特性之一。附件三裡與農藥相關的危險特性

有三種：急毒性、延遲或慢性毒性、生態毒性。 

2. 進口：如果締約方禁止特定有害廢棄物與其他廢棄物的進口，必須將禁止決

定通知其他締約方，其他締約方則不可再向該締約方出口該有害廢棄物與其

他廢棄物。 

3. 出口：締約方不可以將有害廢棄物與其他廢棄物出口至非締約國以及南緯 60

度以南的地區。 

4. 減少廢棄物：各締約方應採取措施將其境內的有害廢棄物與其他廢棄物產生

量減至最低。締約方還需在保護環境與人類健康的原則下，減少有害廢棄物

與其他廢棄物的越境轉移。 

5. 處置：締約方需對有害廢棄物與其他廢棄物提供充分的處置設施，將廢棄物

環境無害化。 

6. 越境轉移的條件：有害廢棄物與其他廢棄物的越境轉移只有在締約方沒有能

力處置廢棄物，或進口締約方需要廢棄物作為工業原材料才准許發生。越境

轉移須按照普遍承認的國際規則包裝、標籤、運輸，且出口締約方需先書面

通知相關國家以徵求進口或過境同意。 

 

表 3-5 巴塞爾公約附件一中涵蓋農藥廢棄物的廢棄物種類 

種類

編號 

廢棄物種類 種類

編號 

廢棄物種類 

Y2 源自醫藥產品生產和製備過

程的廢棄物。 

Y29 汞；汞化合物。 

Y4 源自殺生物劑和植物藥劑生

產、配製和使用過程的廢棄

Y37 有機磷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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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Y5 源自木材防腐化學品生產、

配製和使用過程的廢棄物。 

Y39 酚類、酚類化合物，包

括氯酚。 

Y6 源自有機溶劑生產、配製和

使用的廢棄物。 

Y40 醚類。 

Y15 不屬於其他法規管制的具有

爆炸性的廢棄物。 

Y41 鹵化有機溶劑。 

Y18 工業廢棄物處置操作的殘留

廢棄物。 

Y42 有機溶劑 (不包括鹵化

溶劑)。 

Y22 銅化合物。 Y45 有機鹵化合物 (不包括

其他在本附件內提到的

物質)。 

Y24 砷；砷化合物。  

註：屬於持久性有機汙染物的農藥廢棄物可能包含在 Y2、Y4、Y5、Y6、Y15、

Y18、Y39 及 Y45 之中。 

3.3.2  遵約機制 

為了監督並協助締約方履行公約義務，實施與遵約委員會 (Implementation & 

Compliance Committee) 於 2002 年成立。委員會有兩個主要任務：委員會需考慮

提交給它的任何提案，以確定相關問題的事實和根本原因，並協助解決；委員會

應照缔約方大會的指示，審查公約下實施與遵約的問題[34]。 

根據公約規定，如果出口國進行有害廢棄物與其他廢棄物的非法運輸，出口

國應在被告知非法運輸狀況的 30 天內，將廢棄物自行運回或是按公約規定作其

他處置。如果進口國有非法運輸行為，也應在明白非法運輸狀況的 30 天內，自

己將廢棄物進行環境無害化處理[33]。 

如果有締約方能合理認定另一締約方違反公約，可將此事通知公約秘書處核

查。若是締約方之間就公約的遵守發生爭端，應以談判或自行選擇的和平方法解

決，如果還是無法解決，則應將爭端提交國際法庭裁決[33]。 

3.3.3  締約方大會 

巴塞爾公約最近的締約方大會為 2023 年 5 月舉行的第十六次會議，大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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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28 項決議，包含打擊非法貿易、加強與其它機構各作與技術援助等決議[35]。 

此次會議更新了 POPs 廢棄物處置的技術準則[36][37]，這些技術準則規定了

斯德哥爾摩公約所列農藥的低含量標準，當有害廢棄物中的農藥含量高於低含量

標準，必須以銷毀其農藥成分或使其永久質變的方式處置，例如鹼性催化分解工

藝 (BCD)、固體廢棄物深度焚燒工藝 (ASWI)、氣相化學還原工藝 (GPCR)。當

有害廢棄物中的農藥含量低於低含量標準，則需以使其環境無害化的其他方式處

置，例如特別設計的土地填埋或在地下礦井與岩洞中儲存。 

3.3.4  戰略框架 

第十次締約方大會通過巴塞爾公約 2012–2021 年間的戰略框架，框架的目的

為：控制有害廢棄物與其他廢棄物的跨境移動，以及加強這些廢棄物的環境友好

管理[38]。對於此框架的評估報告已於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完成，將在下一章節

詳述。 

在 2012–2021 年間的戰略框架之後，小型會間工作組 (Small intersessional 

working group) 於 2022–2023 年間對 2012–2021 年間的戰略框架制訂改進建議，

並根據最近一次締約方大會的 BC-16/1 號決議制定 2024–2025 年間的新戰略框架

草案。由於舊戰略框架沒有關於國家對廢棄物立法的目標，2024–2025 年間的新

戰略框架草案增加了有關國家立法的目標如下[39]： 

⚫ 目標 1.1：已制定用於實施巴塞爾公約義務的國家法律。 

⚫ 目標 3.1：各締約方制定法律和其他措施，要求出口的有害廢棄物或其他廢

棄物在進口國或其他地方以環境友好的方式管理。 

3.3.5  成效與現況 

巴塞爾公約 2012–2021 年間戰略框架的最終評估報告顯示，對非法運輸有害

廢棄物與其他廢棄物採取行動的締約方數量，從 2011 年的 53%提升至 2019 年的

88%；直至 2019 年，約有 50%–60%的締約方針對廢棄物的邊境管理制定法律；

2007 至 2015 年間，全球有害廢棄物的產生量增加 50%，其他廢棄物的產生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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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12%；2017 年，52%的締約方已制定減少有害廢棄物與其他廢棄物產生的國家

戰略或計畫[40]。 

國家年度報告是用來評估公約成效的關鍵，然而按時提交報告的締約方比例

實在過低，導致評估公約面臨重大困難，已被實施與遵約委員會認定為嚴重的系

統性問題。 

3.4  蒙特婁議定書 

3.4.1  簡介 

蒙特婁破壞臭氧層物質管制議定書 (The 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 於 1987 年 9 月 16 日簽署，並於 1989 年 1 月 1 日年生

效。截至 2024 年 7 月，公約有 198 個締約方。公約經五次修訂，目前採用的是

2019 年發行的最新版本。蒙特婁議定書承襲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 (Vienna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Ozone Layer) 的原則，決心採取措施控制破壞

臭氧層的物質，保護臭氧層，最終徹底消除此種物質的排放[41]。 

為了減少破壞臭氧層物質 (Ozone Depleting Substances, ODS) 的排放，蒙特

婁議定書為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設定了不同的時間表，所有締約方須按照時

間表逐步淘汰 ODS 的消費與生產。在需要淘汰的 ODS 中，溴化甲烷是唯一的農

藥。 

溴化甲烷有兩種用途不受淘汰時間表限制，分別為必要用途 (Critical Uses) 

與檢疫和裝運前 (Quarantine and Preshipment, QPS) 用途。必要用途適用於溴化甲

烷沒有技術上或經濟上可行的替代方案時，議定書可授予必要用途的豁免。QPS

用途則是將溴化甲烷用於貿易商品的植物檢疫處理，用以控制害蟲與病原體。

QPS 用途不受蒙特婁議定書管轄，但需要進行年度數據報告[41]。 

表 3-6 是溴化甲烷的淘汰時間表[42]，表中可見開發中國家比已開發國家多

出十年的暫緩淘汰時間。所有國家都必須要在 2015 年停止溴化甲烷的生產與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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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除必要用途與 QPS 用途)。 

表 3-6 溴化甲烷的淘汰時間表 

已開發國家的溴

化甲烷減少量 

時間 開發中國家的溴

化甲烷減少量 

時間 

基線 1991 年 基線 1995–1998 年的平均

值 

不能增加 1995 年 1 月 1 日 不能增加 2002 年 1 月 1 日 

減少 25%  1999 年 1 月 1 日 減少 20%  2005 年 1 月 1 日 

減少 50%  2001 年 1 月 1 日 減少 70%  2003 年 1 月 1 日 

減少 100%  2005 年 1 月 1 日 減少 100%  2015 年 1 月 1 日 

 

3.4.2  遵約機制 

根據蒙特婁議定書第八條，設置實施委員會 (Implementation Committee)，實

施委員會的職能為識別違約事實和可能原因，並向締約方大會提出建議。 

議定書對於違約情事的處理程序為：當聯合國的臭氧祕書處 (Ozone 

Secretariat) 了解到任何締約方沒有遵守議定書規定的義務，可請相關締約方提供

必要信息。如果締約方在三個月內未回應，或未通過行政或外交方式解決問題，

秘書處應將此事通知實施委員會。實施委員會需要對此事制定建議並將建議納入

向締約方大會的報告，最後由締約方大會做出決議，涉及的締約方應按照決議做

出改進，以及將實施情況通知締約方大會[43]。 

3.4.3  締約方大會 

蒙特婁議定書最近的締約方大會為 2023 年 10 月舉行的第三十五次會議，會

議上針對溴化甲烷必要用途的豁免與 QPS 用途進行討論[44]。加拿大是此次會議

唯一提出必要用途的豁免申請並通過的國家，加拿大為 2024 年申請了 3.857 噸的

豁免，將用於草莓種植時的土壤薰蒸劑。由於現在已有可用的替代品，考慮到需

要時間推廣該替代品，加拿大承諾 2025 年的豁免申請不會超過 2.850 噸，且

2026 年不會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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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溴化甲烷的 QPS 用途，歐盟代表認為這項用途在 30 年來被排除於議定

書的淘汰時間表外，所以如今締約方應該著手避免 QPS 用途的排放和使用替代

品。然而這項提案相關的決定草案並未達成共識。 

3.4.4  成效與現況 

自從 2005 年以來 (已開發國家需完全淘汰溴化甲烷的年份)，已開發國家中

共有八個締約方提出了必要用途的豁免申請並獲得了豁免，分別為澳洲、加拿

大、歐洲共同體、以色列、日本、紐西蘭、瑞士與美國。提出豁免申請的締約方

逐年減少，自 2017 年後，只有加拿大與澳洲提出申請並獲得了豁免[45]。 

自從 2015 年以來 (開發中國家需完全淘汰溴化甲烷的年份)，開發中國家中

共有四個締約方提出了必要用途的豁免申請並獲得了豁免，分別為阿根廷、中

國、墨西哥、南非。2022 年後，沒有開發中國家提出豁免申請。 

圖 3-2 是 2005–2024 年間[45]，全球每年，溴化甲烷的必要用途豁免量。可

以發現每年的豁免量大幅漸少，從 2005 年的 16050 公噸減少成 2024 年的 3.9 公

噸，降幅為 99.9%。 

 

圖 3-2  2005–2024 年：全球每年溴化甲烷的必要用途豁免量 

 

自 1999 年來，非 QPS 用途的溴化甲烷消費量已減少 99%，這代表議定書在

淘汰溴化甲烷方面舉得極大的成功。但在 2021 年，溴化甲烷在全球的人為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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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卻高達 8500 公噸，原因是約有 8455 噸的排放來自 QPS 用途，且來自 QPS 用

途的排放量在近 20 年來一直保持穩定。由於此用途非議定書管轄，為了解決這

個問題，在 2023 年 9 月舉行的鹿特丹公約的化學品審查委員會第 18 次會議上，

建議將溴化甲烷列入鹿特丹公約附錄三中[46]。 

3.5  水俁公约 

3.5.1  簡介 

關於汞的水俁公约 (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 於 2013 年 10 月 10 日

通過，並於 2017 年 8 月 16 日正式生效。水俁公约的目標是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

免於人為排放和釋放的汞及汞化合物的危害。截至 2024 年 7 月，公約有 148 個

締約方。公約經兩次修訂，目前採用的是 2023 年經過第五次締約方大會修訂的

版本。 

含汞農藥在公約中屬於添汞產品 (Mercury-added Products)，被劃分進附件 A-

添汞產品清單中，受到公約管制。對於含汞農藥，公約要求締約方在 2020 年後

不得再生產與進出口。締約方如果無法遵守 2020 年後的要求，可以在成為締約

方時，書面通知公約秘書處登記豁免。豁免時效為五年，締約方大會可應締約方

要求將豁免最多再延長五年，意即 2030 年後含汞農藥的生產與進出口將無法得

到任何豁免[47]。 

除了管理含汞農藥的義務，締約方還需每四年提交一次完整的國家報告，每

兩年提交一次簡短報告。 

3.5.2  遵約機制 

為推動公約的執行與監督公約的遵守情況，設置實施與遵約委員會

(Implementation and Compliance Committee)。委員會應審查實施和遵約相關的問

題，並向締約方大會提出建議，委員會應盡力使各方通過共識來採納其建議。如

果仍未達成共識，最後手段是在三分之二的委員會成員出席條件下，以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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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票通過建議[47]。 

3.5.3  締約方大會 

第四次締約方大會於 2022 年 3 月舉行，此次會議上通過決議，決定對水俁

公约進行第一次的成效評估，且預計在第五次締約方大會審議成效評估的時間

表。此次會議對公約進行了第一次修正，在附件 A 的第一部分增列八種添汞產

品，但都與含汞農藥毫無關係[48]。 

最近一次的締約方大會為第 2023 年 10 月舉行的第五次會議。在這次會議

上，一位觀察員組織的代表指出公約在含汞農藥的指導文件中存在信息不充分的

問題。這次會議上還通過了第一次成效評估的指標草案，採取措施不允許添汞產

品在淘汰日期後生產與進口的締約方數量將會成會評估指標之一。此次會議對公

約附件 A 進行第二次修正，但都與含汞農藥毫無關係[49]。 

3.5.4  成效與現況 

根據公約條文，所有國家必須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提交第一份完整的國家

報告。第一次國家報告的提交率為 95%，提交率最低的地區為亞太地區。根據報

告，有 66%的締約方 (當時的締約方總數為 117 個) 表明已經採取措施以防止在

規定的淘汰日期後繼續生產和進出口含汞農藥，30%的締約方表明沒有採取措施

防止生產和進出口含汞農藥[49][50]。共有五個國家對含汞農藥提出延長五年的豁

免申請並且被允許，分別為孟加拉、波札那、迦納、印度與馬達加斯加，他們被

允許在 2025 年前繼續生產與進出口含汞農藥[51]。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是 2023

年全球出口汞化合物量第三高的國家。 

水俁公约的影響相當廣泛，除了締約方，也限制了非締約方生產添汞產品的

能力，因為他們大多只能從其他非締約方進口汞原料。即便後續有締約方退出，

已建立的全球規範將會使該國法律的變更難度增加[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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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世界貿易組織的協定 

3.6.1  簡介 

世界貿易組織 (WTO) 體系中有三個農藥相關的貿易協定，為食品安全檢驗

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以及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這三個協定皆於 1995 年 1 月 1 日，WTO 成立之日生

效。截至 2024 年 7 月，世界貿易組織共有 164 個會員國。 

3.6.2  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 

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SPS 協定) 的目標為，確保食品安全符合各國

的保護水準，同時避免各國將衛生和安全規定作為保護國內生產者免於外國競爭

影響的藉口。 

SPS 協定適用於所有會影響國際貿易的檢驗與防疫措施，為了調和各國不同

的檢驗與防疫措施，協定要求會員應根據國際標準、建議與準則來訂定其檢驗與

防疫措施。對於農藥方面，會員應根據食品法典委員會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 制定的農藥最大殘留限量 (Maximum Residue Limits) 來訂定

食品安全檢驗標準，且盡力參與食品法典委員會的運作並與食品法典委員會保持

密切聯繫[53]。 

為維持各國檢驗與防疫措施的透明以避免貿易糾紛，會員應該迅速公布所有

通過的檢驗與防疫法規。如果擬議法規或現行法規的變更會導致該法規與國際標

準、建議與準則不同，也應根據 SPS 協定進行通報。截至 2024 年 6 月 21 日，關

於農藥的通報共有 7731 起，全球通報次數最多 (不僅限於農藥) 的國家為美國，

共通報了 4803 次[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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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會員國認為另一會員國違反 WTO 協定時，就會產生爭端。投訴方必須提

交諮商請求，指出對方違反的協定。目前 SPS 協訂唯一關於農藥最大殘留限量的

爭端是哥斯大黎加提交的諮商請求，起因是哥斯大黎加進口至巴拿馬的草莓被檢

測出過量的農藥，毆殺滅 (Oxamyl)，巴拿馬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禁止了哥斯大黎

加的草莓進口[55]。 

根據 SPS 協定，會員需要保證其施行的檢驗與防疫措施不能偏惠本國而其歧

視進口產品。然而美國貿易代表署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認為有些

國家會試圖將具歧視性、過度負擔或是沒有科學證據的 SPS 措施偽裝成合法的

SPS 措施，從而對美國農產品的出口造成極大阻礙[56]。 

3.6.3  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 

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BT 協定) 的

目標為，確保技術性法規與標準，以及技術性法規與標準的符合性評估程序，不

會造成國際貿易不必要的障礙。 

在協定條文中，技術性法規的定義為：規定產品特性或製程及生產方法的強

制性文件；標準的定義為：產品或製程及生產方法之指南或規則等不具強制性之

文件 (包括包裝、標記、標示規定)；符合性評估程序的定義：用以判定是否符合

技術性法規或標準的程序[57]。 

根據 TBT 協定，會員應在技術性法規方面，對於來自其他會員國進口的產

品，給予不低於本國與其他會員國同類產品的待遇。同時各會員國在擬定、採行

或適用技術性法規時不能以對國際貿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礙為目的。TBT 協定鼓勵

會員國採用國際標準，並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工作。雖然 TBT 協定鼓勵會員國採

用國際標準，TBT 協定也接受各會員國採用他們認為適合的標準，不會強制會員

國採用國際標準[149]。 

SPS 協定與 TBT 相當相似，它們都涉及了人類和動物健康的監管性，且包含

類似的義務如使用國際標準與非歧視性。兩個協定適用範圍的區分為[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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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PS 協定適用於農藥引起的食品安全問題：具體為涉及食品或飲料中的添加

劑、污染物、有毒物質、農藥或獸藥殘留的措施。 

2. TBT 協定適用於農藥引起的非食品安全問題：例如農藥的包裝要求或標籤，

確保農民在使用農藥時不受傷害。 

3.6.4  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 協定) 的目標為，在國際貿易時顧及智慧財產權

的保護，並使保護措施與程序不會成為國際貿易的阻礙。 

TRIPS 協定是現今最全面的多邊智慧財產權協定，根據協定第 39 條的規

定，會員國必須保護為核准新農藥產品上市而被要求提供的測試與其他相關資料

(這些資料尚未公開)，並且防止這些資料在商業上被不公平的使用[59]。 

各會員國應制定法律應對本協定所規定的侵害智慧財產權行為，司法機關有

權令當事人停止侵權行為，以及命令侵害人賠償權利人所受到的損害[59]。 

如果當一個會員國認為另一個會員違反 WTO 協定時，就會產生爭端，不過

目前 WTO 尚未處理過關於未能保護農藥上市資料，防止該資料被在商業上被不

公平使用的爭端。 

3.7  數據相互接受 

3.7.1  簡介 

數據相互接受 (Mutual Acceptance of Data, MAD) 系統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體系的一套

系統，目標為減少衝突或重複的國家數據要求，提供各國政府共同合作的基礎，

以降低非關稅的貿易壁壘。 

MAD 系統由以下三個 OECD 理事會法案 (Council Acts) 組成： 

1. 1981 年，關於化學品評估中數據相互接受的決定 (Decision conce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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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ual Acceptance of Data in the Assessment of Chemicals)：根據 OECD 測試

指南(OECD Test Guideline) 和優良實驗室操作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GLP) 生成的測試數據，應被其他會員國接受。 

2. 1989 年，關於遵守 GLP 原則的決定-建議 (Decision-Recommendation on 

Compliance with Principles of GLP)：該決定建立國家 GLP 符合性監控系統

( National GLP Compliance Monitoring Programme)。 

3. 1997 年，關於非成員國遵守化學品評估中數據相互接受的理事會法案的決

定 (Decision concerning the Adherence of Non-Member Countries to the Council 

Acts Related to Mutual Acceptance of Data in the Assessment of Chemicals)：該

決定為非 OECD 會員國參與 MAD 系統並成為正式的 MAD 系統遵守國，設

置逐步程序。 

 

根據 MAD 系統，當一個研究符合以下三個標準，所有 OECD 會員國與非

OECD 會員國的 MAD 遵守國家都必須接受該研究產出的數據： 

1. 研究根據 OECD 測試指南和 GLP 原則進行。 

2. 研究在經國家 GLP 符合性監控系統檢查過的機構進行。 

3. 國家 GLP 符合性監控系統需經 OECD 的成功評估。 

 

  由於 MAD 系統基於 OECD 測試指南和 GLP 原則才得以運作，後續章節會對

其詳細介紹。 

3.7.2  優良實驗室操作 

優良實驗室操作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GLP) 是一個品質控制系統，涉

及非臨床健康與環境安全性研究 (Non-Clinical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Study) 的組織過程、計劃、執行、監控、記錄、存檔和報告。GLP 適用於為了登

記或許可農藥而要求的非臨床健康與環境安全性研究，比如确定食品或動物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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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農藥殘留的研究、毒性研究或突變性研究[60]。 

GLP 的具體要求包括確保足夠數量的合格人員、適當的材料和設備，確保所

有生成的原始數據得到紀錄，試驗設施應有適當大小及結構，GLP 還規範了實驗

廢棄物的處理。 

根據 GLP，OECD 會員國建立國家 GLP 符合性監控系統，GLP 符合性監控

系統的職責由會員國政府設立的監控機構執行，負責監測領土內試驗設施的 GLP 

符合性[60]。 

3.7.3  OECD 測試指南 

OECD 測試指南 (OECD Test Guideline) 是一套包含 193 個國際公認測試方

法的集合 (截至 2024 年 5 月)，這些方法用於評估化學品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潛

在影響，目前仍在不斷地擴展與更新。 

OECD 測試指南共分為五個部分，第五部分的所有指南皆與農藥相關，且基

於 OECD 會員國和糧食及農業組織 (FAO) 使用的測試方法而制定[61]，範圍涵

蓋加工商品、家畜與作物中農藥殘留的測試方法，並在 509 號指南中建議各國如

何制定農藥的最大殘留限量[62]。 

3.7.4  成效與現況 

截至 2024 年 7 月，MAD 系統共有 38 個 OECD 會員國，7 個非會員國的全

面遵守者，與其他非會員國的臨時遵守者，這些國家都需接受來自非會員國的全

面遵守者與 OECD 成員國根據 MAD 系統產出的數據。非會員國的全面與臨時遵

守者最大的差別在於他們的國家 GLP 符合性監控系統是否已通過 OECD 的成功

評估[63]。 

根據 OECD 於 2018 年的評估報告，農藥生產商為生成一種新農藥在一個市

場銷售所需的數據，進行測試的平均成本約為 2,150 萬歐元。而據統計，一種農

藥平均能在 3.5 個不同的市場銷售，因此在缺乏 MAD 系統的狀況下，為了生成

所有市場 (3.5 個市場) 都能接受的數據需進行 2.5 次重複測試。在 OECD 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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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每次重複測試的成本約為 35%的初始測試成本，也就是說 MAD 系統可為一

種新農藥的上市減少 2.5 次重複測試，即省下 1,880 萬歐元的測試成本[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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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章 自願性的國際文書與機制 

4.1  國際農藥管理行為守則 

4.1.1  簡介 

國際農藥管理行為守則 (The 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on Pesticide 

Management) 是一個自願性框架，目標是為各國立法所用，最大限度地發揮農藥

在公共衛生和農業領域控制有害生物的成效，同時保護人類、動物與環境免受農

藥的有害影響[8]。 

行為守則最初由 FAO 於 1985 年制定，最新版本為 2014 年由聯合國糧食及農

業組織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與世界衛生

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共同制定的第四版。最新版的行為守則就

農藥的完整生命週期 (完整生命週期包含開發、登記、製造、貿易、包裝、標

籤、供應、儲存、運輸、處理、施用、使用與處置等階段)，向各國政府與民間團

體提供最佳管理方法的指導，並且加強關注健康與環境問題，增加衛生用農藥與

病媒控制的內容[8]。 

國際農藥管理行為守則在全球農藥管理的地位非常重要，獲得 FAO 成員國與

主要農藥工業協會的批准，是許多國家農藥立法的參考。行為守則共有 12 章， 

表 4-1 是行為守則的重點整理[8]，並附上為了促進行為準則實施，FAO 與 WHO

聯合編寫，對應各個領域的指南、手冊與工具包[65]。 

 

表 4-1 國際農藥管理行為守則的重點整理 

領域 各國應執行的事項 FAO/WHO 聯合編寫的指南、

手冊與工具包  

 

 

 

⚫ 各國政府應推廣有害生物綜合管

理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 與病媒綜合管理 (Integrated 

⚫ 農藥立法指南第二版

(Guidelines on pesticide 

legislation-2nd edition)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b0916en/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b0916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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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Vector Management, IVM)。IPM

是指考慮現今全部有害生物防治

技術以對有害生物進行管理之體

系；IVM 是指目的為最優化病媒

控制資源之使用的決策過程。 

⚫ 各國政府應鼓勵研發風險較小的

替代農藥，比如生物農藥或非化

學農藥。 

⚫ 各國應推動鹿特丹公約、斯德哥

爾摩公約、巴塞爾公約、蒙特婁

議定書、食品法典 (Codex 

Alimentarius)、全球化學品統一分

類和標籤制度 (GHS) 與國際化學

品管理策略方針 (SAICM) 等國

際文書的執行。 

⚫ 高危害性農藥管理指南

(Guidelines on Highly 

Hazardous Pesticides) 

⚫ 農藥監管計劃合法與執法

指南 (Guidelines on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of a pesticide regulatory 

programme) 

⚫ 空容器管理選項指南

(Guidelines on management 

options for empty containers) 

 

 

 

 

 

 

檢測 

⚫ 各國應以公認程序與檢測方法檢

測所有農藥，並遵守優良實驗室

操作。 

⚫ 各國應擁有試驗機構以檢測國內

銷售或出口農藥的品質。 

⚫ 各國應實施農藥殘留監測計畫，

監測環境、食品、飼料與飲用水

的農藥殘留。 

⚫ 食品的殘留標準主要依據食品法

典制定，且需符合 WTO 相關貿易

協定而不得造成貿易壁壘。 

⚫ 農藥產品品質控制-國家實

驗室指南 (Quality control 

of Pesticide Products-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Laboratories) 

⚫ 提交和評估農藥殘留數據

以估算食品和飼料中的最

大殘留限量 (Submission 

and evaluation of pesticide 

residues data for the 

estimation of maximum 

residue levels in food and 

feed)  

 

 

登記 

 

⚫ 各國應建立農藥登記制度，確保

農藥產品經登記才能上市使用，

並有機構負責管理。 

⚫ 農藥登記指南 (Guidelines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Pesticides) 

⚫ 農藥登記工具包 (Pesticide 

Registration Toolkit) 

 

 

 

 

銷售 

⚫ 各國應制定銷售法規和銷售許可

制度。 

⚫ 各國應限制非專門銷售點不能販

賣農藥。 

⚫ 農藥出口國應確保良好貿易行

⚫ 農藥採購招標程序的臨時

指南 (Provisional guidelines 

on tender procedures for the 

procurement of pesticides) 

⚫ 農藥良好標籤實踐指南第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a5347a39-c961-41bf-86a4-975cdf2fd063/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a5347a39-c961-41bf-86a4-975cdf2fd063/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25d99be5-8f7b-43a4-b32a-13bfa240c899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25d99be5-8f7b-43a4-b32a-13bfa240c899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25d99be5-8f7b-43a4-b32a-13bfa240c899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25d99be5-8f7b-43a4-b32a-13bfa240c899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a99d7652-8322-4a28-92a2-726c92dd3bc4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a99d7652-8322-4a28-92a2-726c92dd3bc4
https://zh.wiktionary.org/w/index.php?title=%E2%80%9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agphome/documents/Pests_Pesticides/Specs/qualitycontrol05.pdf
https://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agphome/documents/Pests_Pesticides/Specs/qualitycontrol05.pdf
https://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agphome/documents/Pests_Pesticides/Specs/qualitycontrol05.pdf
https://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agphome/documents/Pests_Pesticides/Specs/qualitycontrol05.pdf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fr/c/3829b88a-c721-434f-92c1-08e1675e8141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fr/c/3829b88a-c721-434f-92c1-08e1675e8141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fr/c/3829b88a-c721-434f-92c1-08e1675e8141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fr/c/3829b88a-c721-434f-92c1-08e1675e8141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fr/c/3829b88a-c721-434f-92c1-08e1675e8141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fr/c/3829b88a-c721-434f-92c1-08e1675e8141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678253b4-9281-4072-8dc8-bb8e75f3f96b/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678253b4-9281-4072-8dc8-bb8e75f3f96b/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678253b4-9281-4072-8dc8-bb8e75f3f96b/
https://www.fao.org/3/bt481e/bt481e.pdf
https://www.fao.org/3/bt481e/bt481e.pdf
https://www.fao.org/3/bt481e/bt481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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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 各國應定期檢查國內銷售之農

藥、許可用途與供應情況。 

⚫ 農藥供應商需符合 GHS 原則。 

二版 (Guidelines on good 

labelling practice for 

pesticides second edition) 

⚫ 農藥廣告指南 (Guidelines 

on Pesticide Advertising) 

 

 

 

使用 

⚫ 各國應建立農藥使用者執照與使

用許可等制度。 

⚫ 各國應監測工作時接觸農藥人員

的健康狀況並記錄中毒事件。 

⚫ 各國應為所有農藥相關人員提供

各方面的充分資訊，如風險、風

險降低措施與事故時的緩解措

施。 

⚫ 地面施用農藥的良好實踐

指南 (Guidelines on good 

practice for ground 

application of pesticides) 

⚫ 空中施用農藥的良好實踐

指南 (Guidelines on good 

practice for aerial application 

of pesticides) 

 

4.1.2  FAO 與 WHO 為農藥管理設立的機構 

FAO 與 WHO 為管理農藥，設立農藥管理聯合會議 (Joint Meeting on 

Pesticide Management, JMPM)、農藥殘留聯合會議 (Joint Meeting on Pesticide 

Residues, JMPR)、農藥規格聯合會議 (Joint Meeting on Pesticide Specifications, 

JMPS) 三個機構。 

1. 農藥管理聯合會議 (JMPM)： 

    JMPM 是 FAO 與 WHO 於 2007 年共同成立，提供農藥完整生命週期管

理諮詢的機構，藉由編寫指南 (即表 4-1 中的指南) 促進國際農藥管理行為

守則的實施。 

    JMPM 每年舉行一次會議，在 2022 年 11 月的第 15 次會議上，FAO 秘

書處提議開發：保護原住民免於農藥負面影響、農藥風險溝通與奈米農藥的

三個指南。在先前與此次的會議上，有人提議修訂國際農藥管理行為守則，

在行為守則中添加預防農藥自殺、保護原住民權利以及基於人權的農藥管理

方法等內容，並提議將行為守則轉變為具法律強制性的文書，然而因修訂行

為守則的過程十分複雜且冗長，目前仍採用 2014 年的版本。此次會議還討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e69a681a-1844-4acf-8773-e61f94dfabdb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e69a681a-1844-4acf-8773-e61f94dfabdb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e69a681a-1844-4acf-8773-e61f94dfabdb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b20ab6db-9f57-40b8-aedc-715446800cc0
https://www.fao.org/publications/card/en/c/b20ab6db-9f57-40b8-aedc-715446800cc0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fea64848-0fef-5bde-95a2-a8e78093bacc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fea64848-0fef-5bde-95a2-a8e78093bacc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fea64848-0fef-5bde-95a2-a8e78093bacc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aca691a8-54ae-548d-a531-08112b9b2b3b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aca691a8-54ae-548d-a531-08112b9b2b3b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aca691a8-54ae-548d-a531-08112b9b2b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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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關於巴拉刈中的嘔吐劑無法成功誘發早期的嘔吐反應，因此建議 JMPS 撤

銷在巴拉刈添加嘔吐劑的規格要求[66]。 

    在 2023 年 11 月的最近一次會議上，JMPM 討論了農藥非法貿易、奈米

農藥、無人機應用與網路銷售等新興農藥問題，並繼續討論關於行為守則的

修訂事宜，不過截至 2024 年 7 月 JMPM 仍未公布會議報告[67]。 

2. 農藥殘留聯合會議 (Joint Meeting on Pesticide Residues, JMPR)： 

JMPR 是由 FAO 農藥殘留問題專家小組 (FAO Panel of Experts on 

Pesticide Residues) 與 WHO 核心評估小組 (WHO Core Assessment Group) 組

成的機構，旨在統一農藥殘留的要求和風險評估方法，並為食品法典委員會

及其底下的農藥殘留法典委員會 (Codex Committee on Pesticide Residues, 

CCPR)、FAO、WHO 與會員國提供建議。 

JMPR 的工作分工為，WHO 核心評估小組負責審查農藥毒理學數據，並

估算每日容許攝取量 (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 與急性參考劑量 (Acute 

Reference Dose, ARfD) 等毒理學標準。FAO 農藥殘留問題專家小組則負責審

查農藥的殘留數據，並估算根據良好農業規範 (GAP) 使用農藥產生的最大

殘留量 (Maximum Residue Levels)、商品中的最大殘留量和田間殘留消退殘

留量之中位數 (Supervised Trial Median Residue, STMR) 等殘留標準[68]。 

後續，JMPR 會將估算出的最大殘留量提交給 CCPR，並於 CCPR 的會

議上，各國達成農藥最大殘留限量 (Maximum Residue Limits, MRLs) 的共

識，最後由食品法典委員會將會議討論出的 MRLs 納入食品法典中。MRLs

的定義為法律允許的，農藥在食品、農業商品或動物飼料的最大殘留濃度

[8]。 

JMPR 的會議自 1963 年始，每年舉行一次，於最近一次在 2023 年 9 月

的會議上[69]，JMPR 估算了 35 種農藥的最大殘留量，並建議 CCPR 將其採

納為食品法典中的 MRLs。JMPR 還收到了来自 CCPR 的請求，請求重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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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氨基二硫代甲酸鹽劑 (Dithiocarbamates)，鹿特丹公約所列農藥之得恩地 

(Thiram) 便是此劑型的一種。 

3. 農藥規格聯合會議 (Joint Meeting on Pesticide Specifications, JMPS)： 

JMPS 是由 FAO 與 WHO 成立的機構，目的是向 FAO 與 WHO 提出關於

採用、延長、修改或撤銷規格的建議，並建立農藥規格。在 2023 年 6 月的

會議上，JMPS 通過了新版的 FAO 和 WHO 微生物農藥規格的制定和使用手

冊 (Manual on Development and Use of FAO and WHO Specifications for 

Microbial Pesticides)，可預見將大幅促進全球生物農藥的開發和品質控制

[70]。 

4.1.3  現況與成效 

FAO 與 WHO 在 2018 年就全球農藥管理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出各種

管理缺陷，表明各國需要重新審視其農藥管理的法律與管理框架，尤其是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國家，遵守國際農藥管理行為守則的情況低落。以下是一些重要結果

的整理[71]： 

1. 65%的回應國家 (總回應國家為 55 個) 缺乏對高危害性農藥 (Highly 

Hazardous Pesticides, HHPS) 的特殊規定，例如禁止或限制使用。 

2. 大多數非洲地區的國家缺乏國家農藥實驗室和農藥分析的能力。 

3. 69%的回應國家 (總回應國家為 51 個) 具有害生物綜合管理 (IPM) 政策。 

4. 52%的回應國家 (總回應國家為 93 個) 具病媒綜合管理 (IVM) 政策。 

5. 58%的回應國家 (總回應國家為 92 個)，採購農藥時需進行售後管理承諾。 

6. 58%的回應國家 (總回應國家為 50 個)，建立了監測食品/飼料中農藥殘留的

系統，26%的回應國家，建立了監測環境中農藥殘留的系統。 

7. 57%的回應國家 (總回應國家為 47 個) 在實施鹿特丹公約時遇到挑戰，特別

是在非洲和東地中海地區。最常見的挑戰是最後管制行動的通知和進口回覆

的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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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9%的回應國家 (總回應國家為 52 個) 要求對農業的農藥施用者進行許可或

認證。 

 

另外，根據國際化學品管理策略方針 (SAICM) 的實施報告，截至 2019 年共

有 175 個 FAO 的會員國實施農藥立法，3 個會員國尚未實施，18 個會員國沒有數

據。在沒有數據的 18 個會員國中，9 個位於非洲，8 個位於亞太地區。 

自 1960 年代以來，FAO 為了提升全球的農藥管理能力，在各地實施許多合

作項目。截至 2020 年 1 月，運行的項目已涵蓋 65 個以上的國家，特別是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國家[72]。 

4.2  高危害性農藥 

4.2.1  定義與標準 

高危害性農藥 (Highly Hazardous Pesticides, HHPs)，經 FAO 與 WHO 定義

為：根據國際公認的分類系統或被具有約束力的相關國際協議或公約列入，公認

對健康或環境構成特別高急性或慢性危害的農藥。另外，在國家的使用條件下，

會對健康或環境造成嚴重或不可逆傷害的農藥，也可被視為高危害性農藥

[73][8]。 

FAO 與 WHO 於 2016 年共同出版的高危害性農藥指南 (Guidelines on Highly 

Hazardous Pesticides)，列出判斷 HHPs 的標準如下[73]： 

1. 符合 WHO 農藥危險分類 Ia、Ib 的農藥製劑。 

2. 符合 GHS 致癌分類 1A、1B 的農藥活性成分和其製劑。 

3. 符合 GHS 致突變分類 1A、1B 的農藥活性成分和其製劑。 

4. 符合 GHS 生殖毒性分類 1A、1B 的農藥活性成分和其製劑。 

5. 列入斯德哥爾摩持久性公約附件 A、B 的農藥活性成分，與符合附件 D 第 1

段所有標準的農藥活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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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列入鹿特丹公約附件三的農藥活性成分和製劑。 

7. 列入蒙特婁議定書附件中的農藥。 

8. 會對人類健康或環境造成高發生率、嚴重或不可逆不良影響之農藥活性成分

和製劑。 

 

關於第一條標準，符合 WHO 農藥危險分類 Ia、Ib 的農藥製劑，其判斷標準

如表 4-2 所述[74]，第二至八條標準的詳細內容皆呈現於本研究的對應章節中，

因篇幅過多不再重複列出。 

表 4-2  WHO 農藥危險分類 Ia、Ib 的判斷標準 

分類 老鼠口服之半致死劑量

(mg/kg body weight) 

老鼠皮膚接觸之半致死劑量

(mg/kg body weight) 

Ia (極危害性) < 5 < 50 

Ib (高危害性) 5–50 50–200 

 

4.2.2  關於高危害性農藥的行動與現況 

HHPs 最初由 2014 年出版的國際農藥管理行為守則定義，並於 2015 年被第

四屆國際化學品管理大會 (ICCM4) 列為一項關注議題 (Issues of Concerns)，為

了解決此議題，聯合國進行許多行動，開發許多重要指南如： 

1. 2016 年，高危害性農藥指南 (Guidelines on Highly Hazardous 

Pesticides)[73]。 

2. 2019 年，世界衛生組織按危害分類推薦的農藥 (The WHO Recommended 

Classification of Pesticides by Hazard and Guidelines to Classification)[74]。 

3. 2023 年，高危害性農藥的替代指南 (Guidelines on Alternatives to Highly 

Hazardous Pesticides)[75]。 

4. 2023 年，國際農藥管理行為守則：關於利用農藥監管預防自殺的指導

(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on Pesticide Management：Guidance on Use of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1510417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1510417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toolkits-manuals-and-guides/guidelines-alternatives-highly-hazardous-pesticides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toolkits-manuals-and-guides/guidelines-alternatives-highly-hazardous-pestic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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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sticide Regulation to Prevent Suicide)[76]。 

 

除了開發各種指南，2019 至 2022 年間，聯合國環境署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在非洲南部推動用於對付瘧疾的 DDT 替代品，

並處理中亞和非洲超過 6,000 噸含 DDT 的廢棄物與污染土壤；FAO 將 HHPs 問題

納入亞洲和非洲的糧食計劃，支持可持續農業的發展；OECD 也協助 JMPM 開發

關於 HHPs 的指南與打擊非法農藥貿易[77]。 

上述的行動與指南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斯里蘭卡禁止了 36 種 HHPs，使

該國的自殺率下降 70%；中東和北非地區已識別出 89 種 HHPs，並制定了一些計

劃以優先處理 HHPs；東歐和中亞地區開展了減少 HHPs 風險的活動；12 個加勒

比海附近的國家採取了逐步淘汰或禁止 HHPs 的監管行動。 

雖然一些針對 HHPs 的行動取得不錯的成果，但 HHPs 這項議關注題依然面

臨許多挑戰，特別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HHPs 仍廣泛存在。這些國家遭

遇的問題大致如下[77]： 

1. 監管能力有限。 

2. 缺乏 HHPs 的替代方案。 

3. 無法處理農藥生命週期的所有階段。 

4. 與國際的協調不足，沒有實施全球性的倡議或計劃。 

5. HHPs 定義不清導致行動阻礙[78]。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FAO、UNEP 和 WHO 正在開發一項 HHPs 的全球行動

計畫 (Global Action Plan for HHPs)，並已於第五屆國際化學品管理大會 (ICCM5) 

提交相關資料，以這些資料為基礎，ICCM5 決議設立全球高危害性農藥聯盟 

(Global Alliance on Highly Hazardous Pestic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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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全球高危害性農藥聯盟 

全球高危害性農藥聯盟 (Global Alliance on Highly Hazardous Pesticides) 於

2023 年經 ICCM5 決議設立，其職責如下[79]： 

1. 提高 HHPs 對於人類健康和環境影響的認知。 

2. 尋找並推廣更安全和更可持續的農業方法，包括生態農業、病媒綜合管理 

(IVM) 和使用非化學替代方案。 

3. 分享已成功淘汰 HHPs 的國家範例。 

4. 協助中低收入國家加強國家監管框架，當 HHPs 尚未進行風險管理且擁有更

安全且可負擔的替代方案時，逐步淘汰 HHPs，並促進替代方案的過渡。 

5. 支持農民和農業工人，從使用尚未進行風險管理的 HHPs，轉向使用低風險

的替代品。 

6. 存在可用替代品時，支持農業糧食供應鏈從 HHPs 過渡到更安全且可負擔的

替代品。 

 

ICCM 邀請所有利害關係方成為全球高危害性農藥聯盟的會員，並邀請

FAO、WHO、UNEP、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與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由

FAO 主導，協調全球高危害性農藥聯盟的工作。 

4.3  全球化學品統一分類和標籤制度 

4.3.1  簡介 

全球化學品統一分類和標籤制度 (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of Chemicals, GHS) 源於 2002 年 9 月，永續發展世界

高峰會議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通過的實施計畫，該計畫鼓

勵各國實施新的全球統一化學品分類和標籤制度。會議結束不久後，GHS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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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年 12 月通過，GHS 的目標為：確保在處置、運輸和使用化學品的過程中能

得到化學品的物理危害和毒性信息，從而增強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保護。GHS 每

兩年更新修訂一次，目前最新的版本是 2023 年出版的第十次修訂版[80]。 

GHS 的功能主要有四種：向各國提供一種易於理解的危險公示制度、為仍未

建立制度的國家提供參考框架、減少化學品測試與評估的需求並促進已評估與認

定危險性之化學品的貿易。 

GHS 的文本包含了下列兩項要素： 

1. 將物質與混合物按照健康危害 (Health Hazards )、環境危害 (Environmental 

Hazards)、物理危險 (Physical Hazards) 這三種類別進行分類的標準。 

2. 包含標籤與安全數據單 (Safety Data Sheets) 的危險公示 (Hazard 

Communication)。 

 

標籤是 GHS 文本中十分重要的內容，GHS 規定標籤需要提供以下訊息： 

1. 信號詞：用來提醒讀者危險程度的詞，有危險 (Danger) 與警告 (Warning) 兩

種單詞。 

2. 危險說明：用來描述危險性質。 

3. 象形圖：方形紅底外框，中間有黑色符號。 

4. 產品標示符：危險品的名稱或編號。 

5. 供應商訊息：地址、電話與名稱。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 1A 與 1B、致癌性 1A 與 1B 以及生殖毒性 1A 與 1B，是 

GHS 健康危害類別下的三個子分類，亦是判斷農藥是否為 HHPs 的標準。這三個

分類的詳細資訊見表 4-3[80]。 

表 4-3  GHS 分類中用以判斷 HHPs 的分類、其標籤與定義 

GHS 分類 GHS 標籤 危險

說明

 

定義 危險種類 危險 象形圖 信號詞 危險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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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代碼 

生殖細胞

致突變性 

1A  

 

 

 

 

 

 

 

 

危險 

 

可能導致

遺傳性缺

陷。 

H340 已知引起人類生殖

細胞可遺傳突變。 

生殖細胞

致突變性 

1B 可能引起人類生殖

細胞可遺傳突變。 

致癌性 1A 可能致

癌。 

H350 已知對人類有致癌

可能。 

致癌性 1B 假定對人類有致癌

可能。 

生殖毒性 1A 可能對生

殖能力或

胎兒造成

傷害。 

H360 已知的人類生殖毒

物。 

生殖毒性 1B 假定的人類生殖毒

物。 

 

4.3.2 現況與成效 

自 2002 年採納以來，GHS 已是在國家和區域層面實現化學品和廢棄物健全

管理的 11 個基本要素之一[81]。據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UNECE) 的統計方法，實施 GHS 的定義為已通

過法律手段或至少一個部門自願實施 GHS，而目前全球共有四個區域實施

GHS，為安地斯共同體 (Andean Community)、歐亞經濟聯盟 (Eurasian Economic 

Union)、歐盟和歐洲經濟區 (European Union and European Economic Area)、南方

共同市場 (Mercosur)[82]。此外，截至 2024 年 7 月，全球共有 84 國實施 GHS，

其中較大的經濟體如美國、澳洲、加拿大、中國、歐盟、日本、韓國和英國已在

一個或多個部門中通過法律實施 GHS[83]。 

本研究的另一個研究重點為美國，因此在這裡深入討論美國的實施情況。美

國目前已在危險品運輸與工作場所實施 GHS，然而在農藥方面，美國環保署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EPA) 仍未採用 GHS 作為農藥產

品的分類與標籤，其現行的分類與標籤方法依照聯邦殺蟲劑、殺菌劑和殺鼠劑法 

(FIFRA) 與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 (FFDCA) 實施[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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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是實施 GHS 最落後的地區，因此歐盟與國際化學品協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Chemical Associations) 共同資助非洲的 GHS 試點計畫，加納、肯亞、

奈及利亞和象牙海岸被選為第一批試點國家，計畫創造區域性的示範效應以增加

全球 GHS 的實施。總體而言，實施 GHS 的國家數量的增長速率並不快，2010 年

共有 41 國通過法律實施 GHS，直至 2023 年 6 月增加為 73 國，近三年只有增加

3 國[84]。 

為了提倡在農藥領域實施 GHS，FAO 於 2010 年發行 FAO 農藥登記指南

(FAO Guidelines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Pesticides) 並於 2022 年發行 FAO 農藥良好

標籤實踐指南第二版 (FAO Guidelines on Good Labelling Practice for Pesticides 

(2022)。OECD 亦參與了 GHS 的推動，2018 年 5 月 25 日，OECD 理事會通過關

於化學品合作調查與風險減少的決定與建議 (Decision-Recommendation on the Co-

operative Investigation and Risk Reduction of Chemicals)，決定締約方應實施

GHS[85]。 

現今 GHS 於農藥管理面臨的一大問題為定義模糊，因 GHS 的致癌性、生殖

細胞致突變性和生殖毒性分類標準在各國出現不一致的狀況。有研究探討約 143 

種化學品在馬來西亞、歐盟、日本和紐西蘭的分類結果[86]，然而只有 54%的致

癌性、66%的生殖細胞致突變性和 37%的生殖毒性分類結果相同，顯示 GHS 的分

類標準不夠明確。 

4.4 國際化學品管理策略方針 

4.4.1  簡介 

國際化學品管理策略方針 (Strategic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Chemical 

Management, SAICM) 是一個提升全球化學品安全的政策框架，目標為實現化學

品完整生命周期的健全管理，達成 2002 年約翰內斯堡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議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ohannesburg) 確定的 2020 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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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CM 於 2006 年 2 月 6 日的第一屆國際化學品管理大會 (ICCM1) 通過[87]，並

由三個重要文件組成 SAICM 的核心內容，分別為關於國際化學品管理的杜拜宣

言 (Dubai Declaration on International Chemicals Management)、全球行動計畫 

(Global Plan of Action) 與廣泛政策戰略 (Overarching Policy Strategy)。 

在關於國際化學品管理的杜拜宣言中[88]，聲明 SAICM 是一項自願性框架，

並宣言將推動化學品與有害廢棄物的健全管理、防止化學品和廢棄物的非法交

易、保護易受害於危險化學品的群體等事項。 

在全球行動計畫中[88]，提及為實現 SAICM，可能會採取的行動。這些行動

依照工作領域分類，其中與農藥直接相關的工作領域為：劇毒農藥的風險管理與

減少 (底下包含 12 項行動)、農藥方案 (底下包含 1 項行動) 與減少農藥造成的健

康和環境風險 (底下包含 11 項行動)。 

在廣泛政策戰略中，規定了 SAICM 的五個主要目標，並於 2009 年 5 月的第

二屆國際化學品管理大會 (ICCM2) 通過用以衡量目標的 20 個指標[89]。2023 年

8 月，SAICM 秘書處發表了一份關於 SAICM 於 2017 年至 2022 年的實施進展報

告[72]，報告評估了 20 個指標的成效並計算得分，分數前 5 高的指標依序為： 

1. 指標 9 (85 分)：擁有能提供信息給利害關係方之網站的國家 (組織) 數量。 

2. 指標 2 (84 分)：擁有能處理關鍵類別化學品之機制的國家 (組織) 數量。 

3. 指標 3 (83 分)：存在有害廢棄物管理安排的國家 (組織) 數量。 

4. 指標 18 (77 分)：獲得其他資金支持化學品管理項目的國家 (組織) 數量，但

不包括來自快速啟動計劃 (Quick Start Programme) 的資金。 

5. 指標 19 (77 分)：有機制地防止有毒、危險與嚴格限制化學品非法貿易的國家

數量。 

4.4.2  快速啟動計劃 

為了支持發展中國家、最不發達國家、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實

施 SAICM 的目標，ICCM1 決議建立快速啟動計劃 (Quick Start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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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P 目前已擁有 184 個項目，總資金約為 3700 萬美元。在 184 個項目中，

163 個項目為政府主導，21 個項目為民間社會組織主導，總共在 108 個國家執

行，包括 54 個最不發達國家與小島嶼發展中國家。184 個項目中有 17 個項目涉

及農業和農藥[90]。 

4.4.3  SAICM 新興政策議題和關注議題 

廣泛政策戰略要求國際化學品管理大會需要注意 SAICM 新興政策議題

(Emerging Policy Issues) 和關注議題 (Issues of Concerns)，並採取適當行動，且就

合作行動的優先事項達成共識。 

目前 SAICM 列出，涉及農藥的新興政策議題和關注議題如下[91]： 

1. 奈米科技和納米材料 (Nano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ed Nanomaterials)。   

2. 內分泌干擾物 (Endocrine-disrupting Chemicals, EDCs)。 

3. 高危害性農藥 (Highly Hazardous Pesticides, HHPs)。 

4.4.4 國際化學品管理大會 

國際化學品管理大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emicals Management, 

ICCM) 是負責審查 SAICM 實施情況的國際性會議，廣泛政策戰略中規定了

ICCM 的職能，包括： 

1. 向利害關係方指導 SAICM 的實施。 

2. 向利害關係方報告 SAICM 的實施進展。 

3. 促進所有利害關係方參與 SAICM 的實施。 

4. 促進國際化學品管理工具的一致性。 

5. 促進各國化學品管理的能力。 

6. 促進現有國際機制和計畫的實施。 

7. 呼籲對新興政策議題採取適當行動，且就合作行動的優先事項達成共識。 

 

ICCM 由聯合國主辦， ICCM 目前已舉行至第 5 屆，表 4-4 整理近十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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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CCM 會議。 

表 4-4  近十年重要的 ICCM 會議 

會議名稱 會議時間 會議上有關農藥的成果 

 

 

 

 

 

 

ICCM4 

 

 

 

 

 

 

2015/9/28–

10/2 

⚫ 承認 HHPs 是一項關注議題，呼籲采取集中行動

解決此議題[92]。 

⚫ 通過 2020 目標的整體方向和指南 (Overall 

orientation and guidance for achieving the 2020 goal 

of sound management of chemicals)[93]。為實現

SAICM 的 2020 年目標，這份指南確定了 6 個核

心活動領域與 11 項基本要素。有關農藥管理的基

本要素如下： 

1. 涵蓋化學品和廢棄物完整生命周期的法律框

架。 

2. 執法和合法機制。實施化學品和廢棄物相關

的多邊環境協議。 

3. 實施全球統一的化學品分類和標籤制度。 

4. 發展和推廣環保和更安全的替代品。 

5. 監測和評估化學品對健康和環境的影響。 

 

 

 

 

 

 

 

IP4.1 

 

 

 

 

 

 

 

2022/8/29–

9/2 

⚫ IP4.1 是 ICCM4 到 ICCM5 期間的第 4 次會間會

議。 

⚫ 由於各國無法於 2020 年前達成 SAICM 最初設定

的目標，2019 年 4 月，不限成員名額工作組

(OWEG) 提出 SAICM 於 2020 年後 (SAICM 

beyond 2020) 的新框架，其中包含 5 項策略目標

與 20 項具體目標[94]。2022 年 8 月，基於前述框

架與各方建議，IP4.1 通過了新的建議草案決議

[95]，其中包括 5 項策略目標與 28 項具體目標，

將供第 5 次國際化學品管理大會 (ICCM5) 審議。

與農藥直接相關的具體目標如下： 

1. 目標 A7：直至 2030 年，不再於農業中使用

HHPs。 

2. 目標 D5：直至 2030 年，各國政府增加對非

化學替代方案的支持，例如生態農業，以取

代 HHPs。 

3. 目標 D6：直至 20xx 年，為密集使用化學品

的主要經濟部門 (如農業部門) 制定並實施可



doi:10.6342/NTU202403987

54 

持續的化學品和廢棄物管理策略，確定優先

關注的化學品、標準和措施，以減少化學品

投入與其在價值鏈的足跡。 

 

 

IP4.2 

 

 

2023/2/27–

3/3 

⚫ IP4.2 是 ICCM4 到 ICCM5 期間的第 5 次會間會

議。 

⚫ 非洲地區提出於 ICCM5 設立全球高危害性農藥聯

盟 (Global Alliance on Highly Hazardous Pesticides)  

的建議草案決議[96]。 

 

 

IP4.3 

 

 

2023/9/23–

9/24 

⚫ IP4.3 是 ICCM4 到 ICCM5 期間的第 6 次會間會

議。 

⚫ IP4.3 與 ICCM5 為連續舉行的會議，因此 IP4.3 彙

編了有關 SAICM 和 2020 年後化學品及廢棄物健

全管理的建議草案決議，供 ICCM5 審議。 

 

 

 

 

 

 

 

ICCM5 

 

 

 

 

 

 

 

2023/9/25–

9/29 

⚫ 決議設立全球高危害性農藥聯盟 (Global Alliance 

on Highly Hazardous Pesticides)。 

⚫ 通過了全球化學品框架-使地球免受化學品和廢棄

物危害 (Global Framework on Chemicals-For a 

Planet Free of Harm from Chemicals and 

Waste)[97]，其中包括 5 項策略目標與 28 項具體

目標。全球化學品框架將作為 SAICM 今後的全新

框架。 

⚫ 通過了使地球免受化學品和廢棄物危害的波昂宣

言 (Bonn Declaration for a Planet Free of Harm from 

Chemicals and Waste)[98]。波昂宣言是全球化學品

框架重要的組成，以下是有關農藥的宣言： 

1. 第 8 條：我們將防止有害化學品的接觸，逐

步淘汰最有害的化學品，並於宣言需要時加

強此種化學品的安全管理。 

2. 第 18 條：預防農藥對環境的不利影響，如果

無法預防則盡量減低農藥對環境的不利影

響，加強糧食、飼料與纖維的安全生產。 

 

4.4.5 全球化學品框架-使地球免受化學品和廢棄物危害 

全球化學品框架-使地球免受化學品和廢棄物危害 (Global Framework on 

Chemicals-For a Planet Free of Harm from Chemicals and Waste) 是一個新的全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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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性框架，是 SAICM 的後繼方針。全球化學品框架的願景是一個安全、健康和

可持續的未來，以多部門與多利害關係方的參與為基礎，通過 5 個策略目標、28

個可衡量的具體目標、指導原則、具時限的計畫與倡議，引領全球化學品部門朝

向完整生命周期的可持續化學轉型。 

全球化學品框架的 5 項策略目標以及與農藥直接相關的具體目標如表

4-5[97]，目前，用以衡量策略目標與具體目標成效的指標仍由聯合國開發中。 

 

表 4-5 全球化學品框架中的策略目標與涉及農藥管理的具體目標 

策略目標 具體目標 

策略目標 A：建立法律框

架、機制和能力，支持並實

現化學品在其完整生命周期

內的安全與可持續管理。 

⚫ 目標 A7：直至 2035 年，當 HHPs 尚未進行

風險管理且擁有更安全且可負擔的替代方案

時，利害關係方已採取有效措施逐步淘汰用

於農業的 HHPs，並促進替代方案的過渡。 

策略目標 B：產出並提供全

面充足的知識、數據與信

息，供所有人獲取與使用，

以作出知情決策和採取行

動。 

 

策略目標 C：查清、優先處

理並解決令人關切的問題。 

 

策略目標 D：引入更安全的

替代品以及創新且可持續的

解決方案，以最大提升對健

康和環境的益處，並預防風

險或在無法預防時最小化風

險。 

⚫ 目標 D5：直至 2030 年，各國政府實施政策

和計劃，支持更安全與可持續的農業方法，

包含生態農業、病媒綜合管理 (IVM)、使用

非化學替代品。 

⚫ 目標 D6：直至 2030 年，已為主要經濟部門

(如農業部門) 制定並實施可持續的化學品和

廢棄物管理策略，這些策略確定了需優先關

注的化學品、標準和措施，以減少化學品的

投入並降低其影響。 

策略目標 E：通過有效的資

源調度、建立夥伴關係、加

強合作、加強能力建設與整

合相關決策過程，增強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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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 

4.5  食品法典 

4.5.1  簡介 

食品法典 (Codex Alimentarius) 是一系列自願性質的食品標準及相關文件，

旨在保護消費者健康與確保食品的公平貿易。食品法典起源於 1961 年的第 11 屆

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大會，大會通過決議成立食品法典委員會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次年，FAO/WHO 聯合食品標準會議 (Joint 

FAO/WHO Food Standards Conference) 要求食品法典委員會創建食品法典。 

食品法典委員會 (CRC) 及農藥殘留法典委員會 (CCPR) 是食品法典體系中

與農藥管理最相關的兩個組織。食品法典委員會主導食品法典相關事務，負責實

施 FAO/WHO 聯合食品標準計劃 (Joint FAO/WHO Food Standards Programme)、

修訂與通過食品法典中的標準，以及協調各國政府間的食品標準。農藥殘留法典

委員會則負責建立食品中農藥的最大殘留限量 (Maximum Residue Limits, 

MRLs)，編寫農藥優先列表供 FAO/WTO 農藥殘留聯合會議 (JMPR) 評估[99]。 

食品法典中，有關農藥的文本包括農藥殘留的測定分析指南、農藥殘留推薦

的取樣方法，以及高達數千個 MRLs (一種農藥活性成分對應一種商品而設下一個

MRL)。MRLs 可在食品法典的食品農藥殘留在線數據庫 (Codex Pesticides 

Residues in Food Online Database) 查詢[100]，數據庫包含了食品法典委員會在

2023 年 11 月前通過的 MRLs。 

4.5.2  現況與成效 

截至現今，食品法典委員會共有 189 個會員，包含 188 個會員國與一個會員

組織 (歐盟)。 

在 20 多年前，如果各國對於進口商品中的 MRLs 存在差異，通常會依賴食

品法典委員會訂定的 MRLs 解決問題。在當時的國際農產品貿易中，農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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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Ls 只是小問題，然而這種情形卻在 1990 年代後期發生變化。變化始於 1999

年，台灣宣布將建立自己的 MRLs，由於台灣的 MRLs 列表較其他國家短，引起

了各國出口商的擔憂，擔憂自家的出口商品若含有列表中沒有規定的農藥是否會

被拒絕。其他國家也陸續宣布改革，包括日本、歐盟、加拿大、澳洲、香港與韓

國等國家，至今越來越多的國家建立了自己的 MRLs，而不使用食品法典委員會

訂定的 MRLs。導致這一發展的原因是：民間對於食品安全越來越關注、各國政

府認為需要基於本國標準的食品安全系統、亞洲地區不同的飲食習慣[101]。 

雖然建立自己的 MRLs 可以更因地制宜地處理農藥殘留問題，但因各國間的

MRLs 可能存在極大差異，故會為國際農產品貿易製造重大阻礙。例如農藥亞托

敏 (Azoxystrobin) 在柳橙中的 MRL，歐盟設定的 MRL 是巴西的 50 倍。而且當

出口商品中的農藥殘留超出進口國的 MRL，或進口國沒有對商品含有的農藥訂定

MRL，都有可能導致商品被拒絕進口[102]。 

過於嚴格的 MRLs 可能會被視為保護主義或不公平競爭，比如歐盟與加拿大

嚴格的 MRLs 會使其出口的商品不受其他國家的 MRLs 影響，但其他國家向其進

口的商品卻會受到影響[103]。根據 WHO 與 FAO 在 2018 年的調查，96%的回應

國家(總回應國家為 47 個) 表示他們承認或部分承認食品法典的 MRLs，另有

29%的回應國家表示已設立與食品法典不同的 MRLs。 

食品法典的 MRLs 當前面臨的問題簡述如下： 

1. 許多國家，尤其是已開發國家不使用食品法典設定的 MRLs，各國使用自己

設定的 MRLs，因此食品法典的 MRLs 在國際間的協調性差。 

2. 許多低收入國家無法遵守食品法典的 MRLs。 

3. 食品法典的 MRLs 僅針對食品中的單一農藥殘留，無法考慮多農藥殘留的協

同作用。 

4. 歐盟擁有世界上最嚴格的農藥法規，設定的 MRLs 大多高於食品法典的

MRLs，這可能會引起各方對食品法典的 MRLs 是否能保護人類健康的不信



doi:10.6342/NTU202403987

58 

任[103]。 

4.6  病媒控制產品的資格預審 

4.6.1  簡介 

病媒控制產品的資格預審 (Prequalification of Vector Control Products) 是由

WHO 主導的一項計畫，旨在增加安全、高品質和有效的病媒控制產品 (Vector 

Control Products, VCPs) 的可取得性。VCPs 的種類相當多，可能是天然或合成的

化學殺蟲產品、物理設備、微生物或基因改造生物，被用於控制傳播疾病的有害

生物。因 VCPs 的多樣性，用於公共衛生的 VCPs 是病媒綜合管理 (IVM) 的一部

分[104]。病媒控制產品的資格預審流程簡述如下[105]： 

1. 申請者對於自家產品提交路徑確定請求 ( Request for Determination of 

Pathway)。所有用於病媒控制的產品都可以提交，且沒有提交時間限制。 

2. 提交前協調委員會 (Pre-submission Coordination Committee) 會審查請求並決

定產品的後續審查路徑，共有兩種路徑。 

3. 如果是兩種路徑中的資格預審路徑 (Prequalification Pathway)，申請者需提交

產品檔案，檔案需包括產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品質要求等數據。 

4. 提交的內容會被篩選，內容完整的申請才能進入下一階段。 

5. 這一階段有兩項平行工作：專家會在 VCPs 評估會議 (Assessment Session for 

Vector Control Products) 和農藥規格聯合會議 (JMPS) 上評估申請；對製造

地點進行檢查，評估製造地點是否符合 WHO 推薦的品質標準，ISO-

9001:2015。 

6. 當產品通過評估，該產品將被 WHO 列入通過資格預審的 VCPs 清單。各國

政府能查看 WHO 的 VCPs 清單，為其國內的採購決策提供參考，購入安全

有效且高品質的 V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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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現況與成效 

截至 2024 年 6 月，WHO 的 VCPs 清單上共有 89 個產品，全部種類為殺幼

蟲劑、室內噴霧、室外噴霧、含殺蟲劑的蚊帳與室內殘效噴霧，另有 14 個產品

正在評估中[106]。根據 WHO 與 FAO 於 2018 年的調查，20%的回應國家 (總回

應國家為 45 個) 只使用 WHO 的 VCPs 清單作為國內登記 VCPs 的唯一依據，

44%的回應國家則將此清單做為登記時的參考[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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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五章 美國的農藥管理策略 

5.1  管理農藥的部門與法律 

5.1.1  管理部門 

美國環保署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EPA) 是美國主

管農藥的部門，以局長辦公室 (Office of the Administrator, AO) 為首，轄下分為總

部組織 (Headquarters Offices) 和分區組織 (Regional Offices)。負責農藥管理的總

部組織為化學安全與污染預防辦公室 (Office of Chemical Safety and Pollution 

Prevention, OCSPP)，OCSPP 底下有三個辦公室：農藥計劃辦公室 (Office of 

Pesticide Programs, OPP)、污染預防與毒理學辦公室 (Office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Toxics, OPPT) 和計畫支持辦公室 (Office of Program Support , OPS)。美國環

保署負責管理農藥的單位以及層級如圖 5-1 所示。 

 

 

圖 5-1  美國環保署負責管理農藥的單位 

 

圖 5-1 所列單位的介紹如下： 

1. 總部組織 (Headquarters Offices)：包括 OCSPP 與 OECA 等 12 個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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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2. 分區組織 (Regional Offices)：包括十個區域辦公室，每個辦公室負責在各州

和領地實施總部組織的計劃[108]。 

3. 執行與合規保證辦公室 (Office of Enforcement and Compliance Assurance, 

OECA)：OECA 與區域辦公室、州和部落政府以及其他聯邦機構合作，確保

各方遵守與農藥相關的法律[109]。 

4. 化學安全與污染預防辦公室 (OCSPP)：由 OPP、OPPT 與 OPS 所組成。 

5. 農藥計劃辦公室 (OPP)：OPP 由九個科學家、監管專家和其他工作人員組

成，負責監管美國所有農藥、審查農藥的登記以及設定食品中農藥的最大殘

留限量[110]。OPP 負責管理聯邦殺蟲劑、殺菌劑及滅鼠劑法 (Federal 

Insecticide, Fungicide, and Rodenticide Act, FIFRA)。 

6. 污染預防與有毒物質辦公室 (OPPT)：OPPT 負責管理有毒物質控制法 (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 TSCA) 和污染預防法 (Pollution Prevention Act) 下的

各項計劃，雖然 TSCA 的管轄範圍不包含農藥，但用於合成農藥活性成分或

製造農藥產品的物質屬於 TSCA 管轄[109][111][112]。 

7. 計畫支持辦公室 (OPS)：OPS 負責支持 OCSPP 的管理計劃，包括預算、財

務管理、人力資源、信息技術、信息管理和通信管理[112]。 

 

USEPA 將所有農藥分成兩大類，限制使用農藥 (Restricted Use Pesticides , 

RUPs) 與一般使用農藥 (General Use Pesticides)。這兩類農藥的差別在於 RUPs 不

開放公眾購買或使用，這是因 RUPs 如果沒有限制使用，可能會對環境造成不合

理的負面影響，並傷害施用者或旁觀者。所以只有被認證的施用者或在認證的施

用者監督下，才可以使用 RUPs[113]。 

由於美國自 1975 年將新動物用藥排除在農藥定義之外，新動物用藥的監管

權限從 USEPA 轉移至 USFDA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然而因多年後的科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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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現在用以區分新動物用藥與農藥的方法已經落後，導致 USEPA 與 USFDA 的

監管責任出現了模糊地帶[114]。 

5.1.2  法律 

美國透過五部法律管理農藥，分別為聯邦殺蟲劑、殺菌劑及滅鼠劑法 

(Federal Insecticide, Fungicide, and Rodenticide Act, FIFRA)、聯邦食品、藥品及化

妝品法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FFDCA)、食品品質保護法 ( Food 

Quality Protection Act, FQPA)、農藥登記改進法 (Pesticide Registration 

Improvement Act, PRIA）、瀕危物種法 (Endangered Species Act, ESA)。五部法律

中，又以 FIFRA 與 FFDCA 為管理農藥的主要法律。下方以表 5-1 介紹五部法律

的頒布與修訂時間及適用範圍[115][116][117][118]。 

表 5-1 美國用於管理農藥的五大法律 

法律名稱 頒布與修訂時間 適用範圍 

聯邦殺蟲

劑、殺菌

劑及滅鼠

劑法 

(FIFRA) 

於 1947 年頒

布，經由 1996

年的食品質量保

護法和 2003 年

的農藥登記改進

法修訂。 

⚫ 農藥的登記、分銷、銷售和使用。 

⚫ 授權 USEPA 對所有在美國銷售或分銷的農

藥進行監管。 

⚫ 要求所有在美國銷售或分銷的農藥必須經

過 USEPA 登記。 

⚫ 登記農藥之前，申請者必須證明，根據規

範使用農藥不會對人類健康或環境造成不

合理的負面影響。 

聯邦食

品、藥品

及化妝品

法 

(FFDCA) 

於 1938 年頒

布，經由 1996

年的食品質量保

護法和 2003 年

的農藥登記改進

法修訂。 

⚫ 授權 USEPA 對用於食品或以某種方式殘留

在食品或動物飼料中的農藥，設定農藥的

容許限量 (容許限量即為最大殘留限量)。 

⚫ 設定的容許限量必須被認定為安全。安全

的定義為：合理確定不會因暴露於農藥殘

留而造成危害。 

⚫ 當農藥殘留在合理可預見情況下不構成膳

食風險，USEPA 可授予容許限量豁免。 

食品品質

保護法 

(FQPA) 

於 1996 年頒

布。 

⚫ 大幅加強了 FFDCA 中關於容許限量的安全

標準。 

⚫ 要求 USEPA 在本法發布後的 10 年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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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的安全標準重新評估所有現有農藥的

容許限量。 

⚫ 要求 USEPA 定期審查已登記的農藥。從

2006 年開始，每 15 年審查一次已登記農

藥，以確保這些農藥仍符合 FIFRA 的登記

標準。 

⚫ 要求 USEPA 提供具重大公共衛生意義的有

害生物清單。 

農藥登記

改進法 

(PRIA) 

於 2003 年頒

布，經 4 次重新

授權，分別為

2007 的 PRIA2、

2012 的 PRIA3、

2019 的 PRIA4、

2022 的 PRIA5。 

⚫ 要求公司在登記農藥時必須根據登記申請

的類別支付服務費。目前共有 212 個登記

申請的類別。 

⚫ USEPA 必須遵守審查時間表，在規定時間

內對登記申請作出決定。 

⚫ 向小企業與以及某些符合條件的聯邦和州

機構提供登記費用豁免 

⚫ 為農藥安全教育計劃 (Pesticide Safety 

Education Program) 與工人保護活動提供資

金。 

瀕危物種

法 (ESA) 

於 1973 年頒

布。 

⚫ 要求 USEPA 確保在登記農藥時，農藥的使

用不會危及列入名錄的物種 (主要為瀕危和

受威脅物種) 或破壞、不利地改變其關鍵棲

息地。 

 

FIFRA 是美國最重要的農藥法律，規定了農藥的登記、分銷、銷售、使用與

進出口。為確保 FIFRA 的遵守與實施，USEPA 與聯邦、州、領地及部落合作，

由執行與合規保證辦公室 (OECA) 負責監控 FIFRA 的遵守情形，對違反情形進

行民事、行政或刑事的執法。一般而言，各州和部落需負責監控農藥使用、認證

和許可商業農藥使用者、認證 RUPs 的私人農藥使用者，並檢查市場和農藥生產

設施以確保農藥標籤和農藥產品的完整性。此外，各州對農藥使用的違規行為還

擁有主要執法責任[119]。 

FFDCA 是五部法律中最早頒布的法律，對用於食品或以某種方式殘留在食

品或動物飼料中的農藥，設定農藥的容許限量 (Tolerances)。因此一旦在食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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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農藥殘留且該農藥未設定容許限量，又或是農藥殘留超出容許限量，該商品

將被扣押。FFDCA 中關於容許限量的安全標準，經 1996 年頒布的 FQPA 被大幅

加強。根據 FQPA，在設定農藥容許限量時還需考慮[109][120]： 

1. 來自農藥的非職業暴露，如飲食、飲用水和家庭周圍的農藥暴露。 

2. 擁有共同毒性機制的多種農藥暴露。 

3. 農藥的使用需要合理確定不會造成危害。 

4. 兒童對農藥的敏感性。 

5. 農藥是否在人體中產生內分泌干擾效應。 

 

PRIA 的主要成果是建立了農藥登記費制度，規定 USEPA 須在時間內完成農

藥登記申請的審查[109]。有效期至 2023 的 PRIA4 除了為原有的農藥安全教育計

劃與工人保護活動繼續提供資金，還創建了兩個新的專款項目，用於開發對重大

公共衛生或經濟重要性的無脊椎害蟲的農藥效力指南、支援優良實驗室操作 

(GLP) 的檢查[118]。 

5.2 農藥登記 

農藥登記是美國農藥管理最關鍵的一環，因為 FIFRA 要求所有農藥必須經過

USEPA 登記才能在美國銷售或分銷，從而對農藥進行源頭管控。USEPA 在登記

時會對農藥產品進行全面的科學審查，確保當按照標籤使用該產品時，不會對人

類健康或環境產生不合理的負面影響。而當 USEPA 確定農藥產品不會對人類健

康或環境產生不合理的負面影響時，USEPA 將授予登記申請人可以在美國合法銷

售和分銷該產品的許可證或登記[121]。 

當申請人提交登記申請時，其目的可能有三種，登記新的農藥活性成分、登

記現有農藥的新產品或為現有產品添加新用途。在登記農藥時，農藥分為常規農

藥、生物農藥與抗微生物農藥三種類型，每種農藥類型都有不同的登記流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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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農藥類型的定義與負責的單位列於下方[121]： 

1. 常規農藥 (Conventional Pesticides)：用於殺滅昆蟲、雜草和真菌的合成化學

品。農藥計劃辦公室 (OPP) 的登記部門 (Registration Division, RD) 將負責

常規農藥的登記審查。 

2. 生物農藥 (Biopesticides)：包括天然存在的物質 (生化農藥)、控制有害生物

的微生物 (微生物農藥) 與含有添加遺傳材料的植物所產生的殺蟲物質 (植

物保護類基轉植物)。OPP 的生物農藥與污染防治部門 (Biopesticides & 

Pollution Prevention Division, BPPD) 將負責生物農藥的登記審查。 

3. 抗微生物農藥 (Antimicrobial Pesticides)：用於破壞或抑制有害微生物在無生

命物體與表面上生長的物質或混合物。OPP 的抗菌部門(Antimicrobials 

Division, AD) 將負責抗微生物農藥的登記審查。 

 

當申請人提出農藥登記申請時，需要附上行政文件與數據文件。行政文件需

包含[122]： 

1. 費用支付證明：PRIA 規定登記申請需向 USEPA 支付服務費，費用支付的證

明應放在申請的首頁或封面。 

2. 代理人：任何申請人都可以指定一位住在美國的人作為其代理人。不住在美

國的申請人必須指定一位美國代理人作為代表處理所有登記事務。 

3. 產品的身分：產品名稱與貿易名稱。 

4. 標示草案：所有標籤和所有其他書面、印刷或圖形材料。 

5. 其他：封面信、申請表、申請人的身份、登記地址、公司號碼及申請摘要。 

 

數據文件需包含[122]： 

1. 通用數據：殘留化學性質、環境命運、毒理學、野生動物和水生生物、植物

保護以及非目標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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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品性能數據：當農藥產品用於控制公共衛生意義上的有害生物，需提交此

數據。 

3. 產品化學性質數據與急性毒性數據：當農藥產品中的活性成分未在 USEPA

登記，需提交此數據。 

4. 農藥飄移數據。 

5. 補償要求：如果申請人使用其他登記人先前生成的數據，必須隨附提交或引

用數據的申請。 

6. 數據豁免申請：當 USEPA 認為不需要某些原本需要的數據時，可能會豁免

特定的數據要求。申請人必須書面證明某個特定的數據要求是多餘的，並附

上所有相關信息，包括引用文獻。 

 

當 USEPA 收到農藥登記申請後，為了確定申請資料其是否完整，會進行共

三階段的篩檢與審查。在最初收到登記申請的 21 天內，USEPA 將檢查申請是否

包含申請表、費用支付證明、標示草案與根據指導文件格式化的數據，如果發現

表格不完整或數據缺失，申請者需在篩檢期間補上，否則 USEPA 拒絕申請，這

一階段稱為 21 天內容篩檢 (21-day Content Screen)。之後，USEPA 需要對審查時

限小於 6 個月的提交資料在收到申請的 45 天內進行初步技術篩檢，或對審查時

限大於 6 個月的提交資料在收到申請的 90 天內進行初步技術篩檢，目的為確定

數據是否準確、標示草案是否符合規範，如果未通過初步技術篩選且於 USEPA

通知的 10 天內無法糾正，USEPA 將拒絕申請，這一階段稱為 45/90 天初步技術

篩檢 (45/90-day Preliminary Technical Screen)。通過前兩階段後，USEPA 將進行

全面的科學審查 (Comprehensive Science Review)，一但發現任何資料缺陷，

USEPA 將通知申請者並令其在 75 天內糾正缺陷，如未在 75 天內回應則視為申請

者撤回申請[121][122]。 

審查時，USEPA 會根據所有相關的科學數據制定風險評估，設定食品中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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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的容許限量，考慮風險評估的結果、研究已經登記的替代農藥、審查任何能

減輕已識別風險的措施，然後與申請者討論是否需要修改產品或標籤以減輕風

險，再於聯邦公報 (Federal Register) 發布意見徵詢通知而視情況修改容許限量。

如無需修改或申請者接受修改則授予登記，最後於聯邦公報上發布登記公告以完

成整個登記流程[120]。 

5.3 農藥計劃辦公室的項目與計畫 

OPP (農藥計劃辦公室) 負責監管美國所有農藥，並實施 FIFRA、FQPA、

FFDCA、PRIA 與 ESA，五條法律。目前 OPP 同時管理並執行了許多項目與計

畫，下方對這些項目與計畫進行介紹： 

1. 風險評估[123]： 

    風險評估 (Risk Assessment) 是農藥登記的流程之一，新農藥在登記時需

要進行風險評估，已登記農藥也需定期進行風險評估。USEPA 的風險評估包

含生態風險評估、人類健康風險評估與累積風險評估三種類型。生態風險評

估旨在識別農藥可能帶來的風險，並判斷是否需要更改標籤上規定的使用方

式以保護環境；人類健康風險評估旨在估計暴露於農藥中的人類可能遭遇的

健康影響與發生機率，研究規定的容許限量是否能夠保護人類健康；累積風

險評估旨在評估同時暴露於多種具有共同毒性機制農藥時的風險。 

    風險評估使用的數據出自於 USEPA 測試方法，而 USEPA 的測試指南與

OECD 的測試指南一致，且 USEPA 接受基於 OECD 測試指南開發的數據，

因此可以減輕登記申請人生成農藥登記所需數據的負擔，亦為其他 OECD 會

員國提供數據共享的基礎。 

2. 瀕危物種保護計劃： 

    USEPA 於 1988 年設立瀕危物種保護計劃 (Endangered Species Protection 

Program, ESPP)，ESPP 的目標是在遵守 ESA 的同時，履行 USEPA 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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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FRA 的責任，且不會增加農藥使用者不必要的負擔。所有 USEPA 認為會

影響列入名錄物種或其關鍵棲息地的農藥產品都有可能受 ESPP 的管轄，當

USEPA 經由審查確定需要限制這些農藥時，將制定公告，公告包含農藥的使

用限制、需要限制使用的地區與強制執行公告的日期。公告視為法律文書，

一旦農藥使用者不遵守公告將據 FIFRA 受到處罰[124]。 

    由於涉及 ESA 的農藥審查過程非常複雜，單一農藥至少需要 4 年，罕見

情況下可能長達 15 年，再加上 USEPA 每 15 年還需要重新評估每種農藥，

ESPP 的工作能力遠跟不上工作量，導致 USEPA 目前完成的數千個農藥行動

中，只有不到 5%的行動符合 ESA 的義務，對瀕危與受威脅物種的保護不足

[125]。 

3. 內分泌干擾物篩選計劃： 

    應 FFDCA 與 FQPA 要求，USEPA 在 1998 年開始實施內分泌干擾物篩

選計劃 (Endocrine Disruptor Screening Program, EDSP)，目標為篩選農藥化學

品是否具有類似於人類女性荷爾蒙的效果。EDSP 採用兩階段篩選與測試的

方法，在第一階段篩選出可能干擾內分泌系統的物質，第二階段測試出該物

質可能引起的內分泌不良影響，並建立劑量與不良影響的關係，第二階段的

測試結果將用作農藥風險評估的數據來源[126]。USEPA 採取了三個近期策

略，以進一步履行 EDSP[127]。策略一，USEPA 將優先解決常規農藥對內

分泌系統的潛在影響；策略二，USEPA 將利用現有數據確定是否需要額外的

內分泌數據；策略三，USEPA 將逐步把新的數據要求納入農藥登記流程。 

4. 學校的有害生物綜合管理[128]： 

    根據美國法典第 5 卷第 136r-1 條，USEPA 推行學校的有害生物綜合管

理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n Schools)，目標是全國學生都能在運行有害

生物綜合管理 (IPM) 計劃的學校就讀。USEPA 會為學校提供技術援助、工

具和資源，並與全國學校組織建立強力的合作夥伴關係，使學校的 IPM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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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USEPA 的其他項目接軌，以期在消除病蟲害的同時保護學校人員免於農

藥的不良影響。 

5. 病媒加速審查憑證計畫[129]： 

    病媒加速審查憑證 (Vector Expedited Review Voucher, VERV) 計畫根據

2022 年頒布的 PRIA 5 設立，旨在激勵公司開創新或獨特的蚊蟲控制產品，

以防止瘧疾、登革熱和茲卡病毒等蚊蟲傳播疾病。在 VERV 計劃下，當申請

人向 USEPA 申請新型蚊蟲控制產品的登記時，如果產品能有效控制對除蟲

菊精類或其他農藥具抗藥性的蚊蟲，則可申請病媒加速審查憑證，當憑證獲

批，該憑證可縮短登記申請的審查時間，最長能縮短 6 個月。 

6. 農藥標籤[130]： 

    登記申請流程中，USEPA 會評估申請者提交的科學數據，將評估結果轉

化為農藥標籤 (Pesticide Labels) 上的一系列條件、指示和預防措施，因此農

藥標籤能提供如何安全使用農藥產品的資訊。農藥標籤具強制性，是一種法

律文書，所有農藥標籤都載有一句話：不按照標籤指示使用本產品是違反聯

邦法律的行為。為了通過農藥標籤管理農藥的潛在風險，農藥使用者需閱讀

並遵循標籤指示，州和聯邦機構亦會執行農藥標籤上的要求，以及實施農藥

安全教育計劃 (Pesticide Safety Education Program) 對施藥者進行認證。 

7. 農藥環境管理計劃[131]： 

    農藥環境管理計劃 (Pesticide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Program, PESP)

是一項 USEPA 的合作計畫，設立於 1994 年，旨在與全國的農藥使用者群體

合作，推廣有害生物綜合管理 (IPM)。PESP 成員資格對所有農藥使用者群

體 (組織或公司) 開放，USEPA 會幫助成員過渡到較低風險的有害生物管理

方法、協助成員制定 IPM 策略、鼓勵成員參與 PESP 倡議如學校的 IPM 計

畫，成為 PESP 的會員還能增強自身在減少農藥風險方面的聲譽。 

8. 保護授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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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PA 致力於保護授粉者 (Protecting Pollinators) 免受新菸鹼類農藥的

影響，USEPA 已採取許多行動，包括禁止在蜜蜂存在時使用某些新煙鹼類農

藥、加速新煙鹼類農藥的重新評估、暫停批准戶外新煙鹼類農藥的新用途申

請以及為登記審查增加蜜蜂暴露的測試要求[132]。2020 年 1 月，USEPA 發

布亞滅培 (Acetamiprid)、可尼丁 (Clothianidin)、達特南 (Dinotefuran)、益達

胺 (Imidacloprid) 與塞速安 (Thiamethoxam)，共五種新菸鹼類農藥的臨時決

定，要求限制這些農藥在開花作物上的使用時間、取消益達胺在住宅草坪的

噴灑用途並在標籤上建議家庭用戶不要使用新煙鹼類農藥[133]。 

9. 減少農藥飄移[134]： 

    農藥漂移 (Pesticide Drift) 是指農藥顆粒或液滴在施用過程中或施用

後，通過空氣移動到預定使用區域以外的地點，如住宅、學校和水體，當農

藥經由飄移而沉積在其他區域時，可能會影響人類或野生動植物的健康。

USEPA 對減少農藥飄移採取的行動包括：在風險評估時常規性地評估農藥漂

移的影響、評估後根據需要強化標籤上有關農藥飄移的規定、USEPA 還與美

國農業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 及大學合作，研究

用於風險評估的科學模型和方法。 

10. 保護工人的安全： 

    保護工人的安全 (Worker Safety Protection) 是 USEPA 重要的職能，

USEPA 在風險評估時會識別出農藥對工人的風險，並於標籤上規定這些風險

的管理措施，包括減少農藥施用量、規定及延長工人進入農藥施用區域的間

隔時間 (重入間隔)、使用封閉系統進行農藥裝載與使用個人防護裝備[135]。

為保護工人，USEPA 還對限制使用農藥 (RUPs) 進行監管，如果農藥施用者

想始用 RUPs，必須符合 USEPA 規定的最低能力標準、年滿 18 歲並於所處

州獲得認證。認證有 5 年的期限，超過 5 年需再次認證。在所處州獲得認證

的方法為參與各州農藥安全教育計劃 (Pesticide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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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的培訓，或通過筆試、口試[136]。 

USEPA 根據私人施用者與商業施用者而制定不同的最低能力標準，USEPA

對私人施用者的標準如下所示[137]： 

(1) 具有相關法律知識。 

(2) 能閱讀和理解農藥標籤和標示。 

(3) 能識別常見有害生物及其造成的損害。 

(4) 知道農藥和農藥容器的正確儲存、使用、處理和處置方法。 

(5) 具有根據標籤施用農藥的能力。 

(6) 了解農藥事故的中毒症狀和應急處理程序。 

(7) 在施用時可以避免環境污染。 

 

USEPA 對商業施用者的標準如下所示[136]： 

(1) 具有相關法律知識。 

(2) 能理解農藥標籤和標示。 

(3) 能識別有害生物及管理有害生物。 

(4) 具有農藥危害、急救與個人防護裝備的知識。 

(5) 知道農藥在環境中的作用。 

(6) 具有農藥配方、農藥施用設備和施用技術的知識。 

5.4  美國的國際參與 

5.4.1  進出口 

FIFRA 第 17 條規定了農藥的進出口，對於進口的農藥，FIFRA 要求業者在

美國銷售或分銷這些農藥前必須獲得 USEPA 的登記[109]，且由外國製造商生產

並進口到美國的農藥必須遵守與美國國內生產者相同的規定，包括向 USEPA 登

記生產設施，獲得農藥生產設施的設施編號並提交關於設施的年度報告[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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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出口到任何國家的農藥、設備或用於生產農藥的活性成分，在標籤和標

示方面皆需遵守 FIFRA，在其他方面則可依照外國的要求而不被視為違反

FIFRA。未獲 USEPA 登記的農藥可以在美國製造並出口，出口前，外國購買者需

簽署一份事先知情同意書，稱為外國購買者確認聲明 (Foreign Purchaser 

Acknowledgement Statement, FPAS)，以確認購買者理解該農藥未在美國登記，且

不得在美國銷售，USEPA 後續會將聲明副本傳送給進口國的政府官員[109]。

USEPA 的目標是使美國出口通知計劃與國際計劃相容，如鹿特丹公約的事先知情

同意，同時確保出口符合國內法律[138]。 

5.4.2  鹿特丹公約 

美國於 1998 年簽署鹿特丹公約，但由於缺乏實施公約所有條款的權力，目

前尚未批准該公約。雖然不是公約的締約方，美國仍以 USEPA 做為代表，以觀

察員身分參加締約方會議和公約的技術委員會，分享其科學信息和政策觀點。鹿

特丹公約列出的所有農藥均受 USEPA 依據 FIFRA 監管，且大多已被禁止用於農

業[139]。 

列於鹿特丹公約附件三，截至 2024 年 6 月仍未被美國禁用的農藥如表 5-2 

(判斷標準為該農藥是否還在 USEPA 的登記農藥名單上)： 

 

表 5-2 列於鹿特丹公約附件三且未被美國禁用的農藥 

農藥名稱 詳細說明 

五氯酚 

(Pentachlorophenol) 

自 2022 年起，五氯酚將在五年內逐步淘汰，登記

人可以繼續生產、銷售和分銷含有五氯酚的木材防

腐劑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現有的五氯酚庫存可以

使用至 2027 年 2 月 28 日。 

環氧乙烷 (Ethylene oxide) 環氧乙烷可以用於消毒醫療設備、在商業設施中對

香料、乾燥的草藥和蔬菜進行消毒。環氧乙烷也可

做為工業原料，不過在美國僅限用於農藥。 

氧化三丁錫 (Tributyltin 

oxide) 

用於防污裝置，屬於農藥用途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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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滅克 (Aldicarb) 殺蟲劑，是較晚列入的農藥 (2011 年列入)。 

三氯松 (Trichlorfon) 殺蟲劑，是較晚列入的農藥 (2017 年列入)。 

福瑞松 (Phorate) 殺蟲劑，是較晚列入的農藥 (2019 年列入)。 

托福松 (Terbufos) 殺蟲劑，是較晚列入的農藥 (2023 年列入)。 

 

5.4.3  斯德哥爾摩公約 

美國於 2001 年簽署斯德哥爾摩公約，但由於缺乏實施公約所有條款的權

力，目前尚未批准該公約。雖然不是公約的締約方，美國仍以環保署做為代表，

以觀察員身分參加締約方會議和公約的技術委員會。除五氯酚可以使用至 2027

年，所有列於公約附件 A 與 B 的農藥皆已被禁用，禁用農藥亦包含公約最新於

2023 年 5 月列入附件 A 的甲氧滴滴涕 (Methoxychlor)[139]。 

5.4.4  巴塞爾公約 

美國於 1990 年簽署巴塞爾公約，但由於缺乏充分的國內法規來實施所有條

款，目前尚未批准該公約。根據巴塞爾公約第 11 條，締約方可以與非締約方達

成有害廢棄物或其他廢棄物跨境運輸的協議或安排，美國目前已簽署了一些基於

公約第 11 條的協議或安排，並列於下方[140]： 

1. OECD：OECD 關於控制回收作業廢棄物跨境運輸的決議 (Decision of the 

Council on the Control of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of Wastes Destined for 

Recovery Operations)，使美國能與其他 OECD 會員國在巴塞爾公約框架下進

行廢棄物貿易，受 OECD 控制的廢棄物列於決議附錄，其中附件四琥珀色清

單 (Amber Control Procedure) 中包括部分農藥廢棄物[141]。 

2. 加拿大：美國政府與加拿大政府關於有害廢棄物和其他廢棄物跨境運輸的協

議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Concerning the Transboundary Movement of Hazardous 

Waste and Other Waste) 於 1986 年簽署，協議目標為，當兩國缺乏廢棄物處

理能力時，提供安全、低成本的廢棄物管理手段。根據協議，雙方應允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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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廢棄物及其他廢棄物在共同邊界出口、進口和過境，且出口國應在出口有

害廢棄物及其他廢棄物前通知進口國[142]。 

3. 墨西哥：美國與墨西哥合眾國關於有害廢棄物和危險物質跨境運輸的合作協

議 (Agreement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Regarding the Transboundary Shipments of Hazardous 

Wastes and Hazardous Substances) 於 1986 年簽署，協議規定出口國需接收被

進口國退回的有害廢棄物、出口國應通知危險物質的出口行動。 

5.4.5  其他國際參與 

1. OECD：OECD 致力於統一國際測試和評估農藥風險的方法，1994 年，

OECD 成立農藥論壇，現為農藥工作組 (Working Group on Pesticides, 

WGP)，目標為協助各國重新評估數百種農藥的風險，以及評估新活性農藥

成分的風險。美國與 OECD 合作的案例包括管理農藥飄移、OECD 最大殘留

限量計算器、生物農藥與減少農藥風險[138]。 

2. 美國-加拿大監管合作委員會：美國-加拿大監管合作委員會 (United States-

Canada Regulatory Cooperation Council, RCC) 於 2011 年成立，在 RCC 框架

下，USEPA 的農藥計劃辦公室與加拿大衛生部 (Health Canada) 的有害生物

管制局 (Pest Management Regulatory Agency) 合作，實施各種項目如聯合農

藥審查與工作共享，並共同研究保護授粉者、新興農藥問題與新興害蟲控制

技術等領域[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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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六章 結果與討論 

6.1  國際農藥管理方法的總結  

國際上的農藥管理，主要依靠七個具法律效力的文書與機制，以及六個不具

法律效力的文書與機制，其內容總結與現狀列於 表 6-1。 

 表 6-1  國際農藥管理方法的總結與現狀 

管理 

方法 

法律

效力 

內容總結 現狀 

鹿特丹

公約 

具 ⚫ 促進危險化學品的

訊息交流。 

⚫ 要求締約方將進出

口危險化學品的決

策通知其他締約

方。 

1. 針對違約的效力不足。 

2. 新農藥列入附件三的速度過於

緩慢。 

3. 2004 到 2019 年間，列入附件

三中的化學品，七成在全球貿

易中呈下降趨勢。 

斯德哥

爾摩公

約 

具 ⚫ 保護人類健康與環

境免於 POPs 的危

害。 

⚫ 限制 POPs 的生產、

使用與進出口。 

1. 最初列入附件 A&B 的 POPs，

環境含量皆已下降。2009 年後

列入附件 A&B 的 POPs，環境

含量大多開始下降，少數如六

氯苯的含量略為增加。 

2. 國家報告的提交率太低，導致

難以評估公約成效。 

3. 公約在 2023 年才決議成立遵約

委員會，針對違約的效力不

足。 

巴塞爾

公約 

具 ⚫ 防止有害廢棄物和

其他廢棄物在收

集、運輸以及處置

時可能產生的不良

影響。 

⚫ 將有害廢棄物與其

他廢棄物的產生量

減至最低。 

1. 2019 年，約有 88%的締約方對

非法運輸有害廢棄物和其他廢

棄物採取行動。 

2. 2019 年，約有 50%–60%的締

約方針對廢棄物的邊境管理制

定法律。 

3. 國家報告的提交率太低，導致

難以評估公約成效。 

蒙特婁

議定書 

具 ⚫ 議定書要求所有締

約方於 2015 年停止

1. QPS 用途的溴化甲烷不受蒙特

婁依訂書控制，在 2021 年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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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化甲烷的生產和

消費，必要用途的

豁免與檢疫和裝運

前 (QPS) 用途可以

例外。 

每年約 8455 噸的使用量，該數

值長年保持穩定。 

2. 2024 年，非 QPS 用途的溴化

甲烷只得到 3.9 噸的使用豁

免，相較 2005 年的降幅為

99.9%。 

水俁公

约 

具 ⚫ 對於含汞農藥，公

約要求締約方在

2020 年後不得生

產、進出口，豁免

期限最多可以延長

至 2030 年。 

1. 2021 年底，66%的締約方表明

已經採取措施以防止在規定的

淘汰日期後繼續生產和進出口

含汞農藥。 

2. 孟加拉、波札那、迦納、印

度、馬達加斯加獲得五年的延

長期限，被允許在 2025 年前繼

續生產與進出口含汞農藥。 

WTO 的

協定 

具 ⚫ SPS 協定：確保食

品安全符合各國的

保護水準，避免各

國將衛生和安全規

定作為保護國內生

產者的藉口。 

⚫ TBT 協定：確保技

術性法規、標準，

與技術性法規與標

準的符合性評估程

序，不會造成國際

貿易不必要的障

礙。 

⚫ TRIPS 協定：在國

際貿易時保護智慧

財產權。 

1. SPS 協定：目前 SPS 協訂下只

發生過一次關於農藥最大殘留

限量的爭端。美國認為有些國

家會試圖將具歧視性、過度負

擔或是無科學證據的 SPS 措施

偽裝成合法的 SPS 措施。 

2. TBT 協定：與 SPS 協定性質相

近，適用於農藥引起的非食品

安全問題。 

3. TRIPS 協定:：WTO 尚未處理

過農藥上市資料在商業上被不

公平使用的爭端。 

數據相

互接受 

(MAD)

系統 

具 ⚫ 當一個研究依照

OECD 測試指南和

GLP 原則進行，所

有 OECD 會員國與

非 OECD 會員國的

MAD 遵守國家都必

須接受該研究產出

的數據。 

1. MAD 系統可以為一種新農藥

的上市減少 2.5 次重複測試，

即省下 1880 萬歐元的測試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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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農

藥管理

行為守

則 

不具 ⚫ 就農藥的完整生命

週期向各國政府與

民間團體提供指

導，是許多國家農

藥立法的參考。 

1. 截至 2019 年共有 175 個 FAO

的會員國實施農藥立法，3 個

會員國尚未實施，18 個會員國

沒有數據。 

高危害

性農藥

(HHPs) 

不具 ⚫ FAO 與 WHO 為

HHPs 確立八個判斷

標準。 

⚫ 聯合國開發指南並

協助各國識別

HHPs。 

1. 於 2015 年被 ICCM4 列為一項

關注議題。 

2.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

HHPs 仍廣泛存在。 

3. HHPs 定義不清。 

4. 全球高危害性農藥聯盟於 2023

年經 ICCM5 決議設立。 

全球化

學品統

一分類

和標籤

制度

(GHS) 

不具 ⚫ 統一全球的標籤與

分類制度，為仍未

建立制度的國家提

供參考框架。 

⚫ 以下三種 GHS 分類

是判斷農藥是否為

HHPs 的標準：生殖

細胞致突變性 1A 與

1B、致癌性 1A 與

1B、生殖毒性 1A 與

1B。 

1. 2024 年，全球共有 84 國實施

GHS，非洲是實施 GHS 最落後

的地區。 

2. FAO 於 2022 年發行農藥良好

標籤實踐指南第二版供各國參

考。 

國際化

學品管

理策略

方針

(SAICM) 

不具 ⚫ 目標為實現化學品

完整生命周期的健

全管理。 

1. 於 2023 年的 ICCM5 決議設立

全球高危害性農藥聯盟。 

2. 通過全球化學品框架-使地球免

受化學品和廢棄物危害，作為

SAICM 今後的全新框架，其目

標 A5、D5 與 D6 要求逐步淘

汰 HHPs，支持更安全且可持

續的農業方法，農業部門實施

可持續的化學品和廢棄物管理

策略。  

食品法

典 

不具 ⚫ 制定農藥在不同商

品中的最大殘留限

量 (MRLs)。 

1. 許多國家，尤其是已開發國家

不使用食品法典設定的

MRLs，食品法典的 MRLs 在

國際間的協調性差。 



doi:10.6342/NTU202403987

78 

2. 食品法典的 MRLs 僅針對食品

中的單一農藥殘留，無法考慮

多農藥殘留的協同作用。 

病媒控

制產品

(VCPs) 

的資格

預審 

不具 ⚫ WHO 制定 VCPs 清

單，為各國在採購

VCPs 時提供參考，

得以購入安全有效

且高品質的 VCPs。 

1. 截至 2024 年 6 月，WHO 的

VCPs 清單上共有 89 個產品。 

2. 2018 年，有九國將 WHO 的

VCPs 清單作為國內登記 VCPs

的唯一依據。 

6.2  比較我國和美國的國際參與 

1. 鹿特特丹公約：我國與美國皆非鹿特丹公約的締約方。對於鹿特丹公約附件

三所列之農藥，美國尚未禁用五氯酚、環氧乙烷、氧化三丁錫、得滅克、三

氯松、福瑞松與托福松等七種農藥，五氯酚之情況特殊，已規定使用期限至

2027 年 2 月 28 日，其他農藥則無相關規定。而我國對於鹿特丹公約附件三

所列農藥，尚未禁用的農藥與詳細說明如表 6-2，此表依據我國環境部化學

品管理署列管的毒化物、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的禁用農藥與登記農藥，

交叉比對製成。從表中能發現有十五種列於公約附件三的農藥在我國尚未被

禁用，其中有十二種農藥在我國為登記農藥，八種農藥具有效許可證，我國

附件三農藥的登記數量幾乎為美國的兩倍。 

表 6-2 鹿特丹公約附件三所列且我國尚未禁用之農藥 

農藥名稱 詳細說明 是否具有

效許可證 

殺蟲脒 此農藥不在毒化物名單，亦

不在登記和禁用農藥名單。 

不具。 

甲基巴拉松 為登記農藥。 不具。 

福賜米松 為登記農藥。 不具。 

4,6-二硝基-鄰-甲酚 在毒化物名單中具有許可的

殺蟲劑用途，但不在登記和

禁用農藥名單。 

不具。 

免賴得  為登記農藥。 具。 

加保扶  為登記農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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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恩地 為登記農藥。 具。 

1,2-二氯乙烷 此農藥不在毒化物名單，亦

不在登記和禁用農藥名單。 

不具。 

亞素靈 為登記農藥。 不具。 

拉草 為登記農藥。 具。 

谷速松 為登記農藥。 不具。 

達馬松  為登記農藥 具。 

三氯松 為登記農藥。 具。 

福瑞松 為登記農藥。 具。 

托福松 為登記農藥。 具。 

 

2. 斯德哥爾摩公約：我國與美國皆非斯德哥爾摩公約的締約方。對於斯德哥爾

摩公約附件 A 與 B 所列之農藥，美國除五氯酚，其他皆已禁用。我國除

2023 年列入附件 A 的甲氧滴滴涕不在毒化物名單，亦不在登記和禁用農藥

名單，其他農藥皆已禁用。 

3. 巴塞爾公約：我國與美國皆非巴塞爾公約的締約方。美國依靠與加拿大及墨

西哥簽訂的協議，進行有害廢棄物與其他廢棄物的跨境運輸，以及根據

OECD 的決議與其他會員國進行廢棄物貿易。我國方面，農藥製造業於製程

產生之廢棄物屬於有害事業廢棄物，根據廢棄物清理法[150]，有害事業廢棄

物僅限出口至 OECD 會員國、與我國簽署有害廢棄物越境轉移協定之國家 

(日本) 以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國家，並且禁止輸入會嚴重危害健康

與環境的事業廢棄物。目前我國對於農藥廢容器的回收依農藥廢容器回收清

除處理辦法處理，但對於過期的零售農藥尚未建立完整回收機制，主要依靠

農民自行連絡清理業者或農藥供應商進行清運。 

4. 蒙特婁議定書：對於蒙特婁議定書所列之溴化甲烷，美國只限用於基於議定

書的必要用途與非議定書管轄的檢疫和裝運前 (QPS) 用途，並自 2017 年後

不再向締約方大會提出必要用途的豁免申請。我國方面，溴化甲烷僅限於

QPS 用途及學術研究[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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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俁公約：水俁公約所列的含汞農藥亦被列入鹿特丹公約的附件三，美國與

我國皆已禁用。 

6. WTO 的協定：美國與我國都是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皆遵守食品衛生檢驗

與動植物檢疫措施 (SPS) 協定、貿易技術障礙 (TBT) 協定及與貿易相關之

智慧財產權 (TRIPS) 協定。 

7. 數據相互接受 (MAD) 系統：美國是 OECD 的會員國，遵守 OECD 的 MAD

系統。我國雖非 OECD 會員國，但自 2018 年 7 月 1 日開始實施 GLP 登錄新

制，應用 MAD 系統[148]，我國單方面承認 OECD 會員國和 MAD 全責會員

試驗單位產出的報告，並與美國和紐西蘭簽訂雙邊數據相互接受[152]。 

8. 食品法典：美國與我國都設立了自己的國家 MRLs，與食品法典中的 MRLs

不同。 

9. 全球化學品統一分類和標籤制度 (GHS)：美國目前已在危險品運輸與工作場

所實施 GHS，然而在農藥方面，美國環保署仍未採用 GHS 作為農藥產品的

分類與標籤。我國於 2019 年修正農藥管理標示法[148]，引入 GHS，並於

2022 年已將全部的農藥產品轉換成符合 GHS 的農藥標示。 

10. 高危害性農藥 (HHPS)：美國對於限制使用農藥 (RUPs) 與一般使用農藥的

分類，並未參考 FAO/WHO 於高危害性農藥指南中列出的高危害性農藥判斷

標準。我國於 2020 年決議參採 FAO/WHO 的高危害性農藥指南，辨識出國

內的高危害性農藥，並對其進行風險評估以決定風險減輕措施[153]。 

6.3  比較我國與美國國內的農藥管理方法 

1. 農藥登記： 

(1) 針對具內分泌干擾特性的農藥，美國實施內分泌干擾物篩選計劃，逐步將有

關內分泌干擾物的數據要求納入農藥登記流程。我國在農藥登記時會針對疑

似內分泌干擾物的農藥 (參考別國的清單)，要求進行相關的毒理與環境影響



doi:10.6342/NTU202403987

81 

試驗[154]。 

(2) 美國在設定農藥殘留的容許限量時，需要考慮兩種以上擁有相同毒性機制農

藥暴露時的累積效應，我國在設定殘留容許量時則無此考慮。 

 

2. 農藥標籤： 

(1) 在美國，農藥標籤就是法律，標籤包含了如何使用農藥的規定，使用者如果

違反即會受到民事處罰，故意違反則會受到刑事處罰。在我國，農藥標籤並

非法律文書，如果使用者違反標籤規定需要接受安全用藥教育，再次違反會

處以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之罰鍰。 

(2) 美國農藥標籤所載的內容包含保護裝備要求、重入間隔 (REI)、針對不同作

物的施用方法、農藥稀釋、室內要求或地區限制等種種規定，而因美國的農

藥標籤等同法律，因此違反前述規定都會受到法律處罰。相對地，我國對於

農藥使用者的要求僅限於農藥殘留不超標或需使用規定的農藥，當使用者不

遵守農藥標籤上的其他內容時，如保護裝備要求、儲存、稀釋倍數或施用方

法，缺少管理。 

(3) 美國的農藥標籤包含重入間隔，規定能再次進入農藥施作區域的時間，以保

護農藥使用者免於農藥危害。我國的農藥標籤上並無此項資料。 

 

3. 危險性高的農藥： 

(1) 在美國，可能對環境造成不合理的不良影響，並對施藥者或旁觀者造成傷害

的農藥被歸類為限制使用農藥 (RUPs) ，其種類多達數百種，不允許一般民

眾購買或使用。在我國，有八種劇毒性成品農藥不允許般民眾購買[155]。 

(2) 在美國如果想要使用 RUPs，農藥使用者必須符合 USEPA 規定的最低能力標

準，並且參與各州的培訓或通過考試才能取得使用 RUPs 的認證，認證期限

為五年。在我國，想要取得劇毒性成品農藥，需年滿 18 歲且具有農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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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身分之農民方可購買[156]，而農民健康保險身分不需要通過任何有關農

藥使用的培訓或考試即可獲得[157]。 

 

4. 野生動物保育： 

(1) 美國對於瀕危物種與受威脅物種採取的行動有別於我國，在美國，所有經

USEPA 評估認為會影響列入名錄物種或其關鍵棲息地的農藥產品都有可能受

到管制，如果 USEPA 確定需要對這些農藥進行管制，將公告農藥的使用限

制以及需限制使用的地區，此公告等同法律。在我國，缺乏農藥對保育類動

物的影響評估和根據此類評估實施的農藥管制，而在 2020 至 2022 年，屏科

大鳥類生態研究室就發現五隻黑鳶與三隻大冠鷲死於加保扶[158]，這是一種

在 2017 年列入鹿特丹公約附件三的農藥。 

6.4 探討我國農藥管理相對不足之處及其可能原因與初步建議 

本研究通過比較國內外的管理方法，蒐集國內各項有關農藥管理的實施報告

與新聞報導，對五名農民 (兩名果農、兩名菜農、一名蜂農) 進行訪談，整理出

我國在農藥管理方法可提升之處並做出建議。 

6.4.1 危險性高的農藥： 

1.  不足之處： 

    我國目前有八種列於鹿特丹公約附件三的農藥具有效許可證 (免賴得、

加保扶、得恩地、拉草、達馬松、三氯松、福瑞松、托福松)，且共有十二種

公約所列農藥仍是我國的登記農藥。而公約所列之農藥皆為聯合國定義之高

危害性農藥，公認會對健康或環境造成特別高急性或慢性危害，以及對健康

或環境造成嚴重或不可逆之傷害。 

我國已於 2022 年盤點出 323 種高危害性農藥，並完成其中五種農藥的

風險評估，提出風險減輕措施，但對於鹿特丹公約所列之農藥，只有免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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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風險評估[159]。 

可能原因： 

    公約所列農藥如托福松、加保扶及免賴得在國內的農藥使用與銷售量仍

為居前列[160]，貿然禁用恐導致農民沒有可用的替代品，而產生病蟲害問

題。 

初步建議： 

    由於公約所列的甲基巴拉松、福賜米松、亞素靈與谷速松目前不具有效

許可證 (無人使用)，禁用與否對我國當前農業不會產生太多影響，因此建議

我國優先評估這些農藥，判斷是否要因其高毒性與高風險性將其禁用。而對

於公約所列且具有效許可證的八種農藥，建議我國可以根據其當前使用量以

及是否存在替代品，評估是否需淘汰使用量較少且已具有替代品的農藥。 

 

2.  不足之處： 

    三個列於鹿特丹公約與斯德哥爾摩公約的農藥，殺蟲脒、1,2-二氯乙烷  

與甲氧滴滴涕在我國既非列管之毒化物，亦不在登記和禁用農藥名單中。 

    可能原因： 

    我國化學物質管理職責分散，由各部會分擔各類化學物質的管理，導致

同一化學物質產生重疊列管，以及產生管理漏洞而使部分物質未列入管制

[161]。 

初步建議： 

    建議環境部與農業部協議將這三種農藥列管為毒化物或禁限用農藥名單

中，或是做出其他規範，避免在管理上無權責部會的情形。 

 

3.  不足之處： 

    根據農業部定義，經環境部公告列管的毒化物不是農藥，且由環境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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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然而現今卻存在多種農藥既為環境部公告列管的毒化物，又是農業部所

列之禁用農藥 (比如列於鹿特丹公約附件三中的十幾種農藥)，恐造成農業部

與環境部職責重疊的問題。此外，部分農藥屬於環境部公告列管且禁用的毒

化物，卻不在農業部的禁用農藥名單中，恐對農藥進口業者造成額外的困

擾，因為他們無法單憑農業部的禁用農藥名單就判斷我國是否可以輸入此類

農藥。 

可能原因： 

    因各部會依據不同法源與目的對化學物質進行管理，導致同一化學物質

受到重覆列管，以及管理範圍不一致之情形。 

初步建議： 

    建議我國環境部與農業部在國家化學物質管理會報之會議上，進行跨部

會橫向協調，整合毒化物與禁用農藥的名單，避免職責重疊或造成業者困

擾。 

 

4.  不足之處： 

    在我國，只有八種劇毒性成品農藥禁止一般民眾購買，然而現今市面上

卻仍存在具或可能具生殖細胞致突變性、致癌性、生殖毒性以及其他符合聯

合國高危害性農藥標準的農藥可由一般民眾購買及使用。 

可能原因： 

    管理量能不足；若是要建立額外的農藥限制清單，其所需的評估成本過

高；若是限制其他非劇毒性的農藥，恐導致非農民身分之耕作者無合適農藥

使用。 

初步建議： 

    目前我國已於 2022 年盤點出 323 種高危害性農藥，並已於 2021 年實施

農藥購買實名制，要求購買者在購買農藥時需登記姓名、身分證字號、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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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與數量等資料。因此建議我國將盤點出的 323 種高危害性農藥清單交付農

藥販賣業者，並結合農藥購買實名制，當非農民身分的購買者採買清單上的

農藥時，加強對施用該農藥的安全宣導，並推薦購買者雇用農藥代噴技術人

員，以此降低一般民眾施用高危害性農藥可能產生的風險。 

    除此之外，若需擴大對高危害性農藥的監管範圍亦可參考美國的限制使

用農藥 (RUPs) 清單，並結合國內使用情形，對列於其中的農藥優先進行風

險評估。 

 

5. 不足之處： 

    我國對於劇毒性成品農藥的購買者資格相對寬鬆，農民不需要通過培訓

或考試，只需年滿 18 歲且具有農民健康保險身分之農民即可購買。然而當

農民缺乏安全使用農藥的知識時，可能會因錯誤使用農藥而造成意外，或是

因儲存不當而使非農民身分者接觸劇毒農藥。 

可能原因： 

    由於劇毒性成品農藥之一的托福松在我國為用量第二高的殺蟲劑，若將

相關培訓或考試納入劇毒性成品農藥的購買者資格，其所花費的行政與人力

成本會非常高。 

初步建議： 

    目前我國已推動農藥代噴制度多年，用以管控高風險農藥的使用，農藥

代噴技術人員需經專業訓練並通過測試才可獲得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證書，而

截至 2024 年 7 月，全國共有 829 名農藥代噴業者進行登記，通過農業代噴

訓練的人員從業占比約為 24%。因此建議我國繼續推動農藥代噴制度，並在

農民需要使用劇毒性成品農藥時，推薦農民雇用農藥代噴業者，或是委派植

物診療師協助農民採用其他同樣有效卻較為安全的病蟲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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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農藥使用 

1.  不足之處： 

    我國對使用農藥的要求僅限殘留不超標以及使用規定的農藥，而根據本

研究與五位農民的訪談，他們都沒有遇過政府檢查是否正確施藥的情況，因

此當施藥者違反農藥標籤上的其他內容時，如保護裝備要求、儲存、稀釋倍

數或施用方法時，可能缺少管理，從而危及自身健康與環境。 

可能原因： 

    雖然根據農藥管理法第三十三條要求農藥使用需遵守農藥標籤，但我國

缺乏除農藥殘留以外的使用檢查制度，且基層人力不足，各縣市政府負責管

理農藥使用的人員只有個位數，因此難以確保農藥使用者按照標籤正確地使

用農藥。 

    根據與一名果農的訪談，他的叔叔即是因施用農藥時未配戴保護裝備，

導致患病去世。此外，他個人也因夏天配戴不方便的緣故，不喜配戴保護裝

備，之後因擔心農藥中毒從而轉用安全的天然物質農藥。 

初步建議： 

    建議建立相關檢查制度，並增設基層檢查人員，在農藥使用者不遵守規

定的情況下依照農藥管理法第五十三條對其實施農藥安全教育，再次違反時

才處以罰鍰。若是農藥使用者有不得已的情形，如訪談時一名菜農曾提及病

蟲產生抗藥性，則建議地方主管機關未來可以主動向其提供植物診療師服

務，輔導農民安全且有效地施藥。植物診療師法於 2024 年 7 月三讀通過，

旨在協助農民診斷病蟲害，推行 IPM，並使農民可以正確、精準地使用化學

農藥，目前我國約有 100 名儲備植物診療師。 

 

2.  不足之處： 

     當農業部修正農藥使用方法及範圍時，根據本研究訪談的五名農民，大



doi:10.6342/NTU202403987

87 

都是通過農會的線上群組知情 (政府會先發公文通知農會)，然而根據 2022 年

數位發展部的數位發展調查報告，只有 62.3%的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曾上網

[162]，因此沒有上網習慣或經驗的農民可能缺乏得知修正信息的有效管道。

比如 2023 年 12 月，上下游新聞市集，作為台灣長年關注農食議題的獨立媒

體，報導檳榔用藥新規上路兩年後，屏東的檳榔農民大多仍未接獲相關通知

[163]。 

 可能原因： 

    部分農民沒有上網習慣或經驗；我國缺乏對農民直接傳達農藥修正通知

的管道。 

    初步建議： 

    雖然在修正農藥的使用方法與範圍時對農民進行書面通知，可以確保沒

有網路使用習慣與經驗的農民得知修正內容，但因農業部經常發布修正公

告，若每次修正時以書面通知所有農民，考慮到其所花費的金錢與其他成本

恐不太現實。因此建議農業部與數位發展部合作，特別調查農民網路使用情

形，並依據調查結果鎖定缺乏網路使用習慣與經驗的群體，推廣網路使用。

此外，亦可以考慮在農藥購買實名制中，添加非強制性的電子信箱要求，當

農業部修正農藥的使用方法與範圍時，可以通過電子信箱告知農民，建立直

接的信息接收管道。 

 

6.4.3 農藥種類與效力 

 不足之處： 

    目前我國面臨可用的農藥種類以及農藥效力不足的問題，尤其是在我國

於 2024 年 4 月因神經毒性正式禁用陶斯松後。 

    陶斯松長年作為我國使用量最多的殺蟲劑，直至 2022 年仍有 539 公噸

的年用量[160]。根據訪談得知，一名果農表示缺少有效的陶斯松替代品，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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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在防治番石榴的捲葉蛾遭遇困難。此外一名菜農表示，為避免病蟲產生抗

藥性，並為了防制多種病蟲，因此常將多達五種的農藥混合使用，然而即便

如此，也難以有效地預防病蟲害。 

可能原因： 

    病蟲產生農藥抗藥性；無新藥出現 (台灣的農藥市場相比國際較小，但

農藥登記的費用卻高達數百萬，因此限制外國新農藥的輸入)[160]。 

初步建議： 

    目前我國推廣 IPM 耕作，結合植物診療師輔導以農民精確用藥，減少化

學農藥的施用量與種類。截至 2022 年全國已有 4,990 頃農地實施 IPM 耕

作，這些農地每年約減少 40%的化學農藥用量且作物產量穩定。由此可知，

IPM 耕作可用於解決農藥種類或是效力不足的問題，而且減少農藥施用量亦

能減緩病蟲產生抗藥性。然而 IPM 耕作在我國正面臨實施比例太低的問題，

全國 78 萬頃農地只有不到 1%實施 IPM 耕作，究其緣由為 IPM 耕作的實施

成本較高，年紀較長的農民接受度較低，在未確定實施 IPM 耕作是否會成功

的情況下，不敢貿然改變耕作方法。因此本研究建議我國持續推廣 IPM 耕

作，並視實際情況提高現有補助 (2024 年農戶平均耕地面積為 0.72 頃，每公

頃最高補助 1.5 萬元)，增加誘因以吸引農民採用 IPM 耕作。 

    此外，針對農藥種類或是效力不足的問題，建議我國針對可作為現有農

藥替代品之新農藥，適度調降其登記所需費用並加速審核，為當前缺乏合適

農藥的農作物，優先提供安全有效的選擇。 

 

6.4.4 殘留容許量 

不足之處： 

    我國並不禁止農藥的混用，然而我國在設定農藥的殘留容許量時，只

考慮到單一農藥的毒性，沒有考慮不同毒性機制的農藥混合時所產生的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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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變化，以及多種擁有相同毒性機制的農藥暴露時造成的累積效應。 

可能原因： 

    如果在制定殘留容許量時考慮多種農藥的同時殘留，由於毒理變化的

複雜性，以及各種農藥組合的多樣性，測試成本將相當高昂。聯合國的食

品法典委員會在設定此標準時亦只考慮單一農藥的殘留情形。 

初步建議： 

    由於美國在設定農藥的殘留標準時，會考慮多種擁有相同毒性機制的

農藥暴露時造成的累積效應，因此建議我國在設定殘留容許量時，可以參

考或採用美國的容許量標準，並優先對相同毒性機制的農藥進行評估，再

基於國情設定適用於我國的殘留容許量。為節省設定殘留容許量所需的測

試成本，建議選擇常搭配使用的農藥組合進行研究，並建議衛服部與農業

部加強跨部會合作及現有資訊的交流。 

 

6.4.5 過期農藥 

不足之處： 

    目前我國對於過期農藥，尚未建立完整回收機制與相關法規，主要依靠

農民自行連絡清理業者或農藥供應商進行清運。根據本研究的訪談，對於過

期農藥，有一位農民表示沒有進行處理，有兩位農民表示會將其送回農藥

行，以及一位農民表示會照樣使用。 

可能原因： 

    難以追溯過期農藥流向；缺乏基層人手執行相關規定。 

初步建議： 

    建議我國可以結合現行的農藥購買實名制，要求販賣業者在販售農藥

時，將所售農藥的過期日一併登記於農藥銷售管理 POS 系統，以追蹤過期農

藥流向。另外，建議我國可以要求業者主動向農民回收過期農藥，並建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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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機制，鼓勵業者與農民積極參與過期農藥回收，避免過期農藥未妥善管理

時可能產生的環境與健康問題。 

 

6.4.6 野生動物保育 

不足之處： 

    我國較為缺乏防止保育類動物免於農藥危害的管制措施 (如登記時的資

料要求)，恐造成部分保育類面臨生存危機。 

可能原因： 

    若在農藥登記時列入對於保育類動物的資料要求，會增加農藥登記所耗

費的成本，降低業者登記意願；相關管制會影響農民施藥，可能導致無藥可

用之情形。 

初步建議： 

    對於尚未登記的新農藥，建議我國參考美國環保署對列名物種的農藥危

害評估，依此制定相關評估標準，並根據評估結果管制新農藥的使用範圍。

對於已登記農藥，則建議針對常造成保育類動物藥害之農藥，當該農藥存在

可用替代品時，逐步淘汰其使用。雖然我國已於 2017 年禁用濃度 40%的加

保扶水懸劑，但目前仍有濃度 3%的加保扶粒劑具有效許可證，並在近年來

持續造成多起保育類鳥類死亡案例，鑒於目前已存在多種可用的加保扶替代

品，建議我國對其優先進行高危害性農藥的風險評估，若是評估結果顯示需

將其禁限用，亦需輔導農民取得加保扶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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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7.1  結論 

1. 每個國家對農藥的定義不同，所以各國農藥法規所包含的農藥種類亦不同，

如動物用藥在我國與美國都不是農藥，我國的農藥不包含環境用藥，但這些

農藥大都可以依活性成分分為化學農藥與生物保護劑。農藥本身具有毒性，

如果錯誤使用農藥將會人類與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據估計全球每年約有 3.85

億例非故意的急性農藥中毒案例，造成約 11,000 人死亡。 

2. 目前全球農藥使用量持續增長，預計全球農業用農藥的消費量將從 2023 年

約 430 萬噸增至 2027 年約 441 萬噸。為實現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農業

部推動化學農藥十年減半行動，以化學農藥的年用量與單位耕地面積年用量

減半為主要目標，然而十年減半行動的實施成效不佳，化學農藥的年用量和

單位面積年用量不減反增。 

3. 參考聯合國的分類，國際的農藥管理主要依靠七個具法律強制性的國際文書

和機制，以及六個自願性的國際文書與機制進行，每個文書與機制在不同的

領域分擔了農藥管理的責任。鹿特丹公約、斯德哥爾摩公約與巴塞爾公約是

全球農藥管理最重要的三大法律文書，具體列出了高風險與高危害性的農

藥，並對農藥的生產、運輸、販賣與廢棄物處理做出規範。 

4. FAO 與 WHO 是國際上負責管理農藥的組織。他們發行了國際農藥管理行為

守則，為各國提供農藥立法的參考；成立食品法典委員會，編撰食品法典為

各種農藥和食物制定最大殘留限量；提出高危害性農藥的定義與標準，為全

球確立高危害性農藥管理的方向。 

5. 高危害性農藥、具內分泌干擾特性的農藥、奈米農藥、農藥自殺、農藥非法

貿易、無人機應用與網路銷售是全球農藥管理中的新興和優先問題，為了處

理這些問題，FAO/WHO 農藥管理聯合會議 (JMPM) 正在積極開發相關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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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目前已完成高危害性農藥與農藥自殺防治指南。為了完善全球農藥管

理所包含的範圍，JMPM 建議在國際農藥管理行為守則中添加預防農藥自

殺、保護原住民權利以及基於人權的農藥管理方法的內容；此外為了提高守

則有效性以使各國能更安全地管理農藥，JMPM 建議將行為守則轉變為具法

律強制性的文書。前述的建議都是 FAO 與 WHO 在未來可能採取的行動。 

6. 現今，全球農藥管理仍面臨了許多問題：低收入與中低收入國家普遍缺乏對

高危害性農藥的管理、無法處理農藥的完整生命週期、與國際管理方法的協

調性不足；聯合國在評估各國農藥管理或各項國際文書的成效時遭遇困難，

這是因對各公約秘書處或 FAO/WHO 提交報告的國家比例太低，以及部分國

際文書 (還包含 JMPM 開發的各種指南) 缺乏評估機制；聯合國針對公約違

約的效力太低，無法有效遏止違約情形；國際標準在各地的協調性有待加

強，如食品法典的 MRLs 很少被已開發國家採用，GHS 在非洲實施極少。 

7. 未來，全球包含農藥在內等化學品的管理方向將遵循 SAICM 的全新框架：

全球化學品框架-使地球免受化學品和廢棄物危害。作為 SAICM 的後繼方

針，全球化學品框架對於農藥管理提出三個具體目標：要求逐步淘汰高危害

性農藥、支持更安全且可持續的農業方法、在農業部門實施可持續的化學品

和廢棄物管理策略。 

8. 美國環保署的農藥計劃辦公室 (OPP) 負責美國全國的農藥管理，並根據聯

邦殺蟲劑、殺菌劑及滅鼠劑法 (FIFRA)、聯邦食品、藥品及化妝品法

(FFDCA)、食品品質保護法 (FQPA)、農藥登記改進法 (PRIA) 與瀕危物種

法 (ESA) 授權各項行動。農藥登記是美國農藥管理最重要的環節，在登記

時，USEPA 會篩除所有對人類健康或環境產生不合理負面影響的農藥，並制

定具法律效力的農業標籤規範使用者，以及將部分農藥列為限制使用農藥禁

止一般人購買，同時考慮農藥對瀕危物種的影響，公告使用限制與限制使用

的地區。為了將使用農藥的負面效益降至最低，由 OPP 開展了許多行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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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危物種保護計劃 (ESPP)、內分泌干擾物篩選計劃 (EDSP) 、病媒加速審

查憑證 (VERV) 計畫、農藥環境管理計劃 (PESP) 、保護授粉者或保護工人

的安全等項目與計畫。 

7.2  建議 

1. 國際參與方面： 

(1) 全球高危害性農藥聯盟於 2023 年 9 月經 ICCM5 決議設立，此項決議邀請所

有利害關係方成為聯盟的會員，因此建議我國加入全球高危害性農藥聯盟，

積極參與聯盟相關活動以掌握高危害性農藥的最新管理趨勢。 

(2) WHO 的病媒控制產品 (VCPs) 清單提供了經 WTO 認證為安全、高品質和有

效的病媒控制產品，建議我國於環境用藥引入此清單上之產品，在確保產品

有效安全的同時減少環境用藥許可證申請的時間與檢測成本。 

 

2. 危險性高的農藥方面： 

(1) 建議我國將已盤點出的 323 種高危害性農藥清單交付農藥販賣業者，並結合

農藥購買實名制，當非農民身分的購買者採買清單上的農藥時，加強施用該

農藥的安全宣導，並推薦購買者雇用農藥代噴技術人員，以此降低一般民眾

施用高危害性農藥可能產生的風險。 

(2) 建議我國環境部與農業部在國家化學物質管理會報之會議上，進行跨部會橫

向協調，整合毒化物與禁用農藥的名單，使農藥登記業者可以僅憑單邊名單

判斷我國禁用之農藥。此外，還建議環境部與農業部將殺蟲脒、1,2-二氯乙烷

與甲氧滴滴涕三種列於鹿特丹公約或斯德哥爾摩公約的高危害性農藥進行列

管，避免出現管理上的漏洞。 

(3) 建議我國優先重新評估，列於鹿特丹公約附件三，我國尚未禁用但目前不具

有效許可證的農藥 (甲基巴拉松、福賜米松、亞素靈、谷速松)，判斷是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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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高毒性與高風險性將其禁用。而對鹿特丹公約附件三且具有效許可證的

農藥，建議我國根據其當前使用量以及是否存在替代品，評估是否需淘汰較

少使用且已具有替代品的農藥。 

 

3. 農藥使用方面： 

(1) 建議我國建立除農藥殘留以外的使用檢查制度，並增設基層檢查人員，確保

農民在使用農藥時不會危及自身健康與環境。若是農藥使用者存在不得已的

情形，則建議地方主管機關可以主動向其提供植物診療師服務，輔導農民安

全且有效地施藥。 

(2) 建議農業部與數位發展部合作，特別調查農民的網路使用情形，並依據調查

結果鎖定缺乏網路使用習慣與經驗的群體，推廣網路使用，確保所有農民能

及時得知農藥使用規範的修正。此外，建議在農藥購買實名制中，添加非強

制性的電子信箱要求，當農業部修正農藥的使用方法與範圍時，可以通過電

子信箱告知農民，建立直接的信息接收管道。 

 

4. 其他方面 (依序為殘留容許量、過期農藥、野生動物保育)： 

(1) 建議我國在設定殘留容許量時，可以參考或採用美國的容許量標準，並優先

對相同毒性機制的農藥進行評估，再基於國情設定適用於我國的殘留容許

量。為節省設定殘留容許量所需的測試成本，建議選擇常搭配使用的農藥組

合進行研究。此外，還建議衛服部與農業部加強部會間的合作，分享彼此現

有的，有助於制定殘留容許量的資訊。 

(2) 建議我國可以結合現行的農藥購買實名制，要求販賣業者在販售農藥時，將

所售農藥的過期日登記於農藥銷售管理 POS 系統，以追蹤過期農藥流向。另

外，建議我國要求業者主動向農民回收過期農藥，並建立獎勵機制，鼓勵業

者與農民積極參與過期農藥回收，避免過期農藥未妥善管理時可能產生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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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與健康問題。 

(3) 建議我國參考美國環保署對列名物種 (瀕危物種、受威脅物種) 的農藥危害

評估，對尚未登記的新農藥，制定相關評估標準，並根據評估結果管制新農

藥的使用範圍。對於已登記農藥，則建議針對已知的，曾造成多起保育類動

物藥害之農藥，當該農藥存在可用替代品時，逐步淘汰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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